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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論對我國收養法制之啟示 

   

彭南元 
美國史丹福大學法律科學博士候選人 

 
摘 要 

本文之目的，是要對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做一詳盡

說明及評析，除序言外，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此

法之制定經過及背景、重要規定內容及此法為各州所接受之情

形。第二部分對此法做一綜合性評估，其中包括其優越及可議

之處。第三部分則探討此法可供我國收養法制參考之處，並提

出具體之建議。最後，本文在結論中指出，我國目前之收養法

制仍然缺乏社會工作之積極參與，收養當事人在心理及社會方

面之利益尚未受到重視，吾人以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成長發展不

容延滯之原則下，則美國制度雖非完善，惟可供借鏡之處仍屬

不少，實值得吾國多加注意，早日斟酌加以採行。 
 
關鍵詞：收養、收養法律制度、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

法、收養資訊、我國收養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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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一般而言，美國收養制度除極小部分係為解決財產繼承問題

外，絕大部分係針對無家可歸之未成年人，為其尋求永久性之安

置，此與羅馬法上藉由收養成年男子，以綿延家族之制度顯不相

同，加以英國普通法 (common law) 上原並無收養制度可尋，是以

美國之收養法制，純係自十九世紀以來，即就自行創設之法規不斷

演變而成。1 溯自一八五一年麻塞諸塞州收養法制定起迄今，2 其

間有關重要之收養理念或構成收養關係之要件，諸如出養同意權之

行使及剝奪行使需有正當理由、安置未成年人予適格之養父母以促

進被收養人之福祉、收養行為之無償性、收養關係取代原生關係、

收養之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 及匿名性 (anonmity)，以及收養之永

續性 (permanence) 等等，均因長時間之演變，並隨後受到各項逐漸

發展新知識之挑戰，亦逐漸發生改變。3 雖然從事收養安置之專業

人士對於收養制度之貢獻固屬重大，惟彼此間因職業上所產生之利

害衝突，對於收養制度之發展，亦造成負面影響。4 加上收養形態

之多樣化，諸如家庭內所發生之收養關係、由成年人收養與自己無

親屬關係之嬰兒、收養出生於國外之未成年人、成年人收養與自己

無親屬關係之未成年人 (年紀在二歲以上者)、收養美國印第安未成

                                                   
1 關於此點，參見 Joah H. Hollinger, Introduction to Adoption Law and Practice, in 1 

ADOPTION LAW AND PRACTICE Chapter 1, 1-18 (1997 Supp.) 及 Stephen B. Presser, 

The Histroical Background of the American Law of Adoption, 11 J. FAM. L. 443, 446 

(1971). 
2 關於此點，參見 Stephen B. Presser, id. at 446. 
3 關於此點，參見Hollinger, Consent to Adoption, in 1 ADOPTION LAW AND PRACTICE, 

supra note 1, at 1-129, 以及Hollinger, Introduction to Adoption, id. 
4 關於此點，參見Hollinge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Reporter’s Rumination, 30 

FAM. L.Q. 345-348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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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等，5 更使收養安置趨於複雜，尤其有權管轄收養事件之機關

有異，致使收養法規及實務已成為政府規範人民私生活中最有趣及

繁複之一環。 

在美國，收養事件一如其他家庭關係，屬於州法而非聯邦法律

管轄之範圍。6 儘管收養之主題相同，但各州之收養法規卻從未一

致，甚且法院、律師及出 (收) 養機構於適用收養法規時，亦常有歧

見發生。又由於收養事件在法律、經濟、社會及心理方面均造成   

重大影響，因此，憲法原則及聯邦法規對於收養事件亦多有所規

範。7 從而收養事件往往牽涉州法、聯邦法及國際法三個範疇，在

彼此間缺乏統一及連貫關係下，適用程序之繁雜，可說不言可喻。 

以目前收養情勢而言，每年有數以幾十萬計需要永久性家庭安

置之未成年人，引領而望苦無著，而在此同時，卻有數以幾十萬計

有興趣為收養之人士，往往因法律程序之混亂、高居不下之收養費

用，以及惟恐承擔收養風險所造成情緒上之負荷等因素而裹足不

前。如何能在其間做一適當之平衡，無論從收養人、被收養人及社

會整體之權益以觀，均屬刻不容緩之事。美國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

議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NCCUSL) 於仔細研究各州收養法規後，發覺即使在不甚一致之規

                                                   
5 關於此點，參見 Hollinger, Introduction to Adoption, in 1 ADOPTION LAW AND 

PRACTICE, supra note 1, at 1-84. 
6 依據美國憲法第九及第十增修條文之規定，制定與家庭、財產及繼承有關之法

規，係屬各州政府之權限。 
7 例如印第安兒童福利法即專門對於印第安未成年人之收養事件有所規定，至於聯

邦及移民歸化法規，則對於出生於外國之被收養人是否得以進入美國國境事項，

有所規定。再者，聯邦之輔助收養及未成年人福利法，則係指導各州對於收養有

特殊需要未成年人之家庭，如何輔助並償付所需費用之規定。此外，對於有關福

利、社會安全及稅賦等方面，聯邦之法律亦曾針對收養事件做個別規定。最後，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父親在收養事件中所享有程序上之權利，以及擴張未婚生

父所享有之權利等等，亦有重要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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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可明顯覺察到彼此所反映出之問題爭點及具體解決辦法，仍

有其共同根本之處。因而即以當前所發展出之最新相關知識，來重

新釐清新收養理念，並整合收養關係各項構成要件，以法律制度來

平衡當事人間之心理上及社會上之需要，較易達成共識，從而制定

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 (Uniform Adoption Act of 1994, UAA)，以

改正各州收養規定相互不一之缺失，並簡化收養有關之程序，來促

進無家可歸未成年人之福祉。8 

本文之目的，是要對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做一詳盡說明

及評析，除序言外，全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此法之制定

經過及背景、重要規定內容及此法為各州所接受之情形。第二部分

對於此法做一綜合性評估，其中包括其優越及可議之處。第三部分

則探討此法可供我國收養法制參考之處，並提出具體之建議。最

後，本文在結論中指出，我國目前之收養法制仍然缺乏社會工作之

積極參與，收養當事人在心理及社會方面之利益尚未受到重視，吾

人以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成長發展不容延滯之原則下，則美國制度雖

非完善，惟可供借鏡之處仍屬不少，實值得吾國多加注意，早日斟

酌加以採行。 

貳、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內容之說明 

為改正各州有關收養規定相互不一之缺失，並簡化收養有關之

程序，以促進無家可歸未成年人之福祉起見，統一收養法之制定，

旨在謀求收養關係之確定及穩定。以下擬就此法之制定經過及其背

景，重要規定內容，以及此法為何各州所未能即刻接受之原因，分

別加以敘述。 

                                                   
8 關於此點，參見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之序言。 



對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之評析 131

一、制定之經過及其背景 

由於收養形態之多樣性，以及各州、聯邦及國際間有關收養之

法規雜亂紛歧，致使收養之法律程序益趨繁複。雖所宣示之目標相

同，各州之收養法規卻從未能統一；雖致力全國統一州法收養法制

之努力從未停止，然截至目前為止，無一成功。最初之統一收養法 

(Original Uniform Adoption Act of 1953) 及後續於一九六九、一九

七一年修訂後，並經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議通過之版本，僅獲得八

州採用。9 至於統一親子關係法 (Uniform Parentage Act) 10 雖非一

般性之收養法規，惟其立法目的乃在確立已婚及未婚父母於收養程

序中之法律地位，僅獲廿州通過採用。雖然州際安置兒童協議 (In-

terstate Compact on the Placement of Children, ICPC) 確獲各州及

哥倫比亞特區所採行，惟此一協議缺乏統一之行政系統為眾所周

知，尤以對於跨州安置之規定過於嚴苛，反置需受保護之未成年人

福祉於不顧，甚受詬病。11 又各州對於已成年之被收養人與其原

生父母在兩願同意之下，可公開身分之有關程序，均有所規定，惟

彼此並不一致，所為規定也甚少為一般人所知。國會為此曾試圖制

定相關法律以建立全國性登記資料中心 (National Registry) 藉以幫

助原生父母及已成年之被收養人，在兩願情形之下，公開彼此身

分，惜未能成功。12 至於聯邦政府曾於一九七○年代試圖起草一

全面性之統一收養法未果，最後所完成者僅為規模較小，有關收養

具有特殊需要未成年人之模範立法 (Model Act for the Adoption of 

                                                   
9 關於此點，參見Hollinger, Adoption Laws, 3 THE FUTURE OF CHILDREN 46, 57 

(1993). 
10 關於此一法規之內容，參見 UNIFORM LAWS ANNOTATED (1997) 9A:590. 
11 關於此點，參見 Bernadette W. Hartfield, The Role of ICPC, 68 NEB. L. REV. 

292-329 (1989). 
12 關於此點，參見Hollinger, Aftermath of Adoption: Leg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in 2 ADOPTION LAW AND PRACTICE Chapter 13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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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13  而美國法曹協會家庭法部門 

(Family Law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亦曾於一九

八○年代草擬模範收養法，惟從未能得到美國律師法曹協會之認

可。即使    如此，企圖制定統一收養法規之興趣於一九九○年

代反而有增無減。14 

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議有鑑於上述收養形態複雜、適用法律雜

亂紛歧，以及收養關係供需失調等困境，特別廣徵眾議，其對象包

括美國律師法曹協會、美國收養律師協會 (American Academy of 

Adoption Attoneys)、各兒童福利機構、各促進收養組織 (adop-

tion-advocacy organizations)、有關學者專家及其他社會賢達人士

等，糾集群力，連續五次年會，歷經徹底討論後，終於在一九九四

年制定通過前述統一收養法，俾使各州對於現代收養實務在歷經社

會、經濟，及組織等方面不斷變遷情況下，就如何順應而達成共識

方面有所遵循。15 

二、重要規定之摘要 

(一) 本法總則及有關部分之重要規定 

一般而言，如果收養目的係為創造親子關係，則本法准許任何

人收養自己以外之人，16 而夫妻必須共同為收養。17 至於準養父

母是否適合收養某一特定未成年人，則由法院做個別之認定。 

原則上，收養關係一旦成立，除原先父母積欠之扶養子女費用

                                                   
13 參見 46 FEB. REG. 50022-50039 (1981). 
14 關於此點，參見Hollinger, supra note 1, at 46. 
15 關於此點，參見 Joe D. Tenenbaum, Introducing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30 FAM. 

L. Q. 333-343 (1996). 
16 一九九四年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一章第一節第一條。 
17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一條第(b)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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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原先之親子關係，包括先前所准許之訪視權，即告終止。18 

然而，在繼父母收養繼子女時，繼父母之現存或已故配偶之親權、

該配偶之親屬經法院准許訪視被收養人之權利、被收養人及其直系

血親卑親屬繼承親生父母之權利，以及法院所准許之訪視權等，並

不在終止之列，是唯一例外。19 至於收養關係成立前，被收養人

所既有之權益，則不因收養而受到影響。20 

(二) 本法對於出養未成年人在一般性實體方面之重要規定 

1. 在未成年人之出養安置方面 

本法規定出養安置僅得經由下列之人為之：(i) 對於未成年被出

養人具有身體上及法律上監護權之父母；(ii) 經法院特別授權准許

出養未成年人之監護人；(iii) 經父母授權為出養安置之出 (收) 養機

構；(iv) 經法院授權出養未成年人 (其父母親權經法院終止者) 之出 

(收) 養機構。21 除另一父母對未成年被收養人具有法律上監護權或

訪視權，而該父母之行蹤不明者外，對於該未成年人同時具有身體

上及法律上監護權之父母，縱於另一父母其出養未成年人同意權行

使或其親權經終止之前，仍得就該未成年人為出養安置。然該另一

父母曾經以書面同意出養未成年人，或為出養安置之父母已就出養

情事向另一父母最後所知之住址為送達者，則不在此限。22 同樣

情形，出 (收) 養機構於一位父母單獨授權出養子女，或僅僅其中一

位父母之親權被終止情形下，仍得為出養安置。23 除事先已得有

良好收養安置前評估 (current and favorable preplacement evalua-

                                                   
18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五條。 
19 Id. 第四章第一節第三條。 
20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六條。 
21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一條。 
22 Id. 
23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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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者，或不需經過該項評估者外，不得將未成年人，或幫助將

未成年人，出養安置與繼父母或其親屬以外之人。24 

除將子女出養與某親屬，或法院因正當理由免除收養安置前之

評估外，父母於直接安置時，必須將子女安置與距今十八個月前，

得有良好收養安置前評估之人；至於收養程序進行中之評估，則於

上述安置情形，均不得省免。25 除準養父母同意公開身分外，上

述評估經刪除識別身分資訊後之影本，應送達與父母。26 

出養安置時未經簽署出養同意書者，父母與準養父母雙方，必

須就未成年被收養人監護權之移轉，做成書面並予簽署。27 對於

準養父母提供尋覓被出養人或移轉監護等服務之人，事前必須提供

相關之收費情形。28 不得因為出養被收養人、行使同意權或授權

出 (收) 養機關出養子女等而收取費用。29 

本法規定僅經授權得為出養未成年人者始得為出養未成年人做

廣告。30 僅得有良好收養安置前評估之人或出 (收) 養機構，得就有

收養意願做廣告。31 除被收養人之親屬或繼父母外，未持有收養

安置前評估者，未經法院免除該項評估者，或持有不良收養安置前

評估者，不得因收養之目的，對被收養人取得法律上或身體上之監

護權。32 

出 (收) 養機構應就所為服務項目等各項資料，包括選擇準養    

                                                   
24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一條第(a)項第(4)款。 
25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條第(a)項及第二章第二節第一條第(b)及第(d)項。 
26 Id. 同條第(c)及第(e)項。 
27 Id. 同條第(d)項。 
28 Id. 同條第(c)及第(e)項。 
29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二條。 
30 Id. 同節第一條第(a)項第(1)款。 
31 Id. 同項第(2)款。 
32 Id. 同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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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程序及所需費用之明細表等以書面提供之。33 出 (收) 養機構

與準養父母就暫時性照顧未成年被收養人，必須以書面做成約定。

34 出 (收) 養機構應就經出養之未成年人是否已被安置、收養事件在

法院中進行之現況，以及原收養聲請經駁回後是否有隨後安置等情

事，回覆未成年人親生父母之詢問。35 

出 (收) 養機構，僅得將未成年人安置與具有良好收養安置前評

估之準收養人。36 如果出 (收) 養機構准許父母選擇準養父母，而父

母已經選定準養父母者，未成年被收養人即應安置與該準養父母，

除此而外，出 (收) 養機構應依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做為決定收養安

置之標準。37 至於決定未成年人最佳利益時，則應依據下列順序

所定之資格為之：(i) 先前曾經收養被收養人之兄弟姊妹者；(ii) 在

父母及出 (收) 養機構所同意之時限內，依照父母所指定準養父母之

資格，決定準養父母之人選；(iii) 曾經就未成年被收養人具有身體

上之監護權達六個月以上，或在過去廿四個月份中就被收養人具有

身體上之監護權達其半生之久，均可具狀聲請收養該未成年人 (具

有此類資格者，得於被收養人，因依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為由，已

經被收養安置與其他之人後三十日內，對該項安置表示不服)；38 

(iv)已與未成年被收養人建立良好情感關係之親屬，具狀聲請該未

成年人者；(v) 為出 (收) 養機構所中意之其他人選。39 通常，出 (收) 

養機構不得僅因未成年被收養人之人種、國籍、族群背景而遲延或

                                                   
33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條第(a)項。 
34 Id. 同條第(b)項。 
35 Id. 同條第(c)項。 
36 Id. 同節第四條第(a)項。 
37 Id. 
38 Id. 同條第(e)項。 
39 Id. 同條第(b)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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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安置該未成年人。40 本法有優先促進兄弟姊妹一併安置之特

別規定。41 未成年被收養人因收養而安置後三十日內，聲請人應

向法院具狀提出收養之聲請。42 

本法規定無論係直接或機構安置，為出養之當事人，必須以書

面，就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親屬之醫療、社會，以及心理方面背景

資訊，其中並包括法律方面之有關資訊，諸如親生父母曾經犯有重

罪判刑確定，法院終止父母親權之命令，未成年被收養人因犯罪或

其他事故所留下之紀錄，父母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其兄弟姊妹、

或另一父母有虐待、忽視或其不適當之待遇等等，向準養父母提供

之。43 除資訊中之有關機密保護已經免除外，上述背景資訊中之

識別身分資訊應予刪除。44 至於依據上述規定所得之背景資訊，

不得於任何民、刑事訴訟程序中，援為不利於上述背景資訊中所指

個人之證據。45 

除被收養人之父母外，凡依上述規定負有提供非識別身分資訊 

(各項背景資訊) 之義務者，故意拒絕提供上述資訊者，應受民事制

裁。46 至於出 (收) 養機構、法院，或州立保存重要紀錄機構之受雇

人或代理人，對於依照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規定所蒐集，或依照第

六章第一節第一條規定所公開之各項背景資訊，有故意毀壞之行為

者，應受有關之民、刑事制裁。47 

 

                                                   
40 Id. 同條第(c)項。 
41 Id. 同條第(d)項。 
42 Id. 第三章第三節第二條。 
43 Id. 同節第六條。 
44 Id. 同條第(d)項。 
45 Id. 同條第(e)項。 
46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五條第(a)項及第(c)項。 
47 Id. 同條第(b)及第(c)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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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收養安置前所為評估方面 

收養安置前之評估必須經由具有評審資格之人為之，出 (收) 養

機構對於已經持有良好收養安置前評估之準養父母，仍得規定並接

受本機構之評估人再為評估。48 上述之評估應於要求評估之日起

四十五日內完成之，對於已經覓得被收養人之人，該項評估應儘速

為之。 49 本法對於上述評估報告中所應包括之資訊，有具體規

定。50 評估人就收養安置是否可能對於未成年人身心造成重大傷

害，有無值得特別注意關切之處，應做成決定。51 聲請人於收到

不良評估後九十日以內，得向法院聲請重為審查。52 

3. 醫療保健機構將未成年被出養人身體上之監護權移轉與準養父

母之程序方面 

生母得在醫院所授權之受雇人之前，以書面授權書，直接將所

生嬰兒身體上之監護權，由醫院直接移轉與準養父母。53 有關之

授權書及其他相關資訊之影印本，應於七十二小時立即送達於主管

機關 (諸如社會福利、衛生保健，及兒童福利等機構)。54 接受上述

未成年人身體上之監護之人，應於接受起三十日內，向有關機關，

就該未成年人之去向，收受人已向法院聲請收養該未成年人，或已

交由機構安置、或已交還與親生父母、或又移轉與其他個人等情

事，詳實報告。55 至於主管機關，如於移轉未成年人身體上之監

                                                   
48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 
49 Id. 同節第三條第(b)項。 
50 Id. 同條第(d)及第(e)項。 
51 Id. 同節第四條第(a)項。 
52 Id. 同節第六條第(a)項。 
53 Id. 同章第三節第二條。 
54 Id. 同條第(a)項。 
55 Id. 同條第(b)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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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後四十五日內，尚未接到上述未成年人去向之報告時，應儘速調

查未成年人之行蹤，並採取適當行動尋求解決。56 

4. 出養同意權及出養委託權之有關規定 

出養未成年人應得其生母之同意。57 出養未成年人應得下列

男士之同意：(i) 當未成年人出生時與生母曾有，或現在仍有婚姻關

係者；與生母終止婚姻關係或正式分居起三百日內，該未成年人出

生者；(ii) 在上述時限內，在外觀上已明顯與未成年人之生母結

婚，縱使此項婚姻可能會被宣告為無效者；(iii) 已經將未成年人予

以認領，並且已經扶養或訪視該未成年人者；或於收養安置前已與

未成年人之生母結婚，或於此時限內，在外觀上已明顯與未成年人

之生母結婚，縱使此項婚姻可能會被宣告無效者；(iv) 公開承認該

未成年人係其子女，並帶回扶養。58 除法院認定係違反未成年人

之最佳利益或已將該項同意予以免除行使外，出養未成年人亦應經

得未成年人監護人之同意。59 此外，出養未成年人必須經得法律

上所承認之父母之同意。60 如於被收養未成年人之年齡已達十二

歲以上，除法院認定係與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有違，已將該項同意

予以免除行使外，出養應得該未成年人之同意。61 機構出養未成

年人時，必須就出養行使同意權。62 機構行使出養同意權時，應

於機構之長官或經授權者之前具結為之。63 

出養未成年人時，不須得到下列人士之同意：(i) 為出養之目

                                                   
56 Id. 同節第四條。 
57 Id. 同章第四節第一條第(a)項第(1)款。 
58 Id. 
59 Id. 同條第(a)項第(2)款，同節第二條第(b)項第(1)款。 
60 Id. 同條第(a)項第(3)款。 
61 Id. 同條第(c)項及同節第二條第(b)項第(2)款。 
62 Id. 同節第一條第(b)項。 
63 Id. 第五條第(b)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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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經將其子女委託出 (收) 養機構代為出 (收) 養之人；(ii) 親權已

被終止或經認定為不存在之人；(iii) 法律上為無行為能力之人；(iv) 

未曾與未成年人之生母結婚並以書面表明否認與未成年人間有親子

關係之人；(v) 已故父母遺產之個人代表；(vi) 於收養或終止親權程

序中，無故缺席之人。64 父母直接出養子女，所行使同意權 (con-

sent)，或將子女委託由機構出養安置時，所行使之出養委託權 (re-

linquishment)，均應於子女出生後，以書面為之，並得於子女出生

後一九二小時 (八日) 內任意撤回之。65 監護人行使出養同意權或委

託權時，無時間限制。66 至於出 (收) 養機構、未成年被出養人，得

於收養審理期日開始前，或進行中，行使其出養同意權。67 父母

於行使出養同意或委託權之前，應就下列事項受到告知：(i) 收養之

真義及其法律效果；(ii) 可能得到個人及法律方面輔導諮商之情

形；(iii) 誤指另一父母之法律效果；(iv) 公開親生父母非識別身分 

(背景資訊) 之程序；(v) 公開親生父母識別身分資訊與被收養人、其

繼承人或養父母之程序。68 此外，生母對於是否，以及在如何條

件下同意公開識別身分資訊之事項，應以書面表明清楚，至於以後

如何更改上述文件之程序，亦應受到告知。69 

本法規定於受領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行使時，必須在特定人士

之前行使之，特定人士包括有法官、法官所指定之人、出 (收) 養機

構之受雇人 (以無利害關係者為限)、立場中立之律師等。70 如果父

                                                   
64 Id. 同節第二條。 
65 Id. 同節第四條第(a)項。 
66 Id. 同條第(b)項。 
67 Id. 同條第(c)及第(d)項。 
68 Id. 同條第(e)項。 
69 Id. 
70 Id. 同節第五條第(a)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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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尚未成年時，應就個人及法律方面受有輔導諮商。71 此外，未

成年被出養人行使出養同意時，應於法院之前行之，或經由法院指

導下行之。72 

受領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之人，應就權利之內容及其法律效果

已為解說，權利之內容及其法律效果已經行使人閱讀並經了解，所

為簽署係出於自願，出養同意或委託書之影本已經父母受領，簽署

人係依照第二章第四節第四條第 (e) 項規定所提供之資訊簽署出養

同意或委託書，父母已受有收養方面之資訊及輔導，未成年父母已

接受有關之法律輔導，有關人士依照第二章第四節第 (e) 及第 (f) 兩

項規定所應具備之聲明書，業已完備者等事項，以書面證明之。73 

如果出養同意書中已具體指明準養父母時，該被指明之準養父母，

應簽署一項聲明書，其中載明收養之意願；承認如果出養同意經及

時撤回時，則負有立即返回未成年被出養人之義務；如果出養同意

未經撤回者，則對未成年被收養人負有扶養及照顧之義務。74 同

樣情形，出 (收) 養機構之受雇人於出 (收) 養機構受領未成年被出養

人之委託時，亦應簽署類似之聲明書。75 

本法對於行使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之時應具備之內容，規定至

為詳盡。76 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得自行規定於下列情形發生時，

所行使之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即自動視為撤回：(i) 另一出養同意權

或委託權未在特定時限內行使；(ii) 法院裁判不終止未成年被出養

人與另一父母間之親子關係；及 (iii) 於直接安置時，經於行使出養

同意權或委託權所指明之準養父母，所為收養之聲請，已被法院駁

                                                   
71 Id. 同條第(c)項。 
72 Id. 同條第(b)項。 
73 Id. 同條第(d)及第(g)項。 
74 Id. 同條第(e)項。 
75 Id. 同條第(f)項。 
76 Id. 同節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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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或經聲請人予以撤回者。77 此外，於直接安置時，父母與經

指明之準養父母得相互同意撤回已行使之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78 

於直接安置時，已經行使之出養同意權，於下列情事發生時，

得由法院撤銷之：(i) 有明確令人信服之證據足以證明，同意權之行

使係出自詐欺或脅迫；(ii) 有相當之證據足以證明，聲請人無正當

理由，未於收養裁判宣示前，收養安置後六十日內，向法院為收養

之聲請；(iii) 有相當之證據足以證明，依照第二章第四節第六條規

定，准許撤回已行使同意權之情事已經發生。79 行使出養同意權

之人，於出養安置時，如對未成年被出養人具有身體上之監護權

者，該行使之出養同意權一經權利行使人撤回，或經法院予以撤銷

時，除法院發現返回未成年人與該權利人，係有害於該未成年人者

外，應以裁判命令返回該未成年人，由其監護之。80 然而，若行

使出養同意權之人，於出養安置時，對於未成年人未具有身體上之

監護權者，該行使之出養同意權一經權利行使人撤回，或經法院予

以撤銷時，則法院應依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裁判決定未成年人之照

顧及監護。81 至於本法有關出養委託權之撤回，即比照出養同意

權之各項規定。82 

(三) 出養未成年人在一般程序方面 

1. 一般性程序規定方面 

本法有關收養事件之審判及管轄方面，係依據統一未成年人監

護審判管轄法 (Uniform Child Custody Jurisdiction Act) 之基本精神

                                                   
77 Id. 同條第(f)項。 
78 Id. 同節第八條第(a)項第(2)款。 
79 Id. 同條第(b)項。 
80 Id. 同條(e)項。 
81 Id. 同條第(f)項。 
82 Id. 同節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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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則所訂，除些微變動外，賦與準養父母較高之法律地位。83 

2. 聲請收養未成年人之程序方面 

貧民、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為收養程序中終止親權事件之

當事人時，除法院發現他們有資力聘請律師，或貧民拒絕法院為其

指定律師代理訴訟外，法院應為之選任律師代理訴訟。84 此外，

法院於經抗辯之收養事件程序中，應為未成年被收養人選任輔佐人 

(guardian ad litem)，並於未經抗辯之收養事件程序中，得視實際情

形所需，為未成年被收養人選任輔佐人。85 

法院於經抗辯之收養事件，或於終止親子關係事件程序中，就

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監護問題，應作成暫時性之裁判。86 除準養父

母於機構安置時，徵得出 (收) 養機構之同意，於直接安置時，已得

法院之許可外，不得任意將該未成年人自聲請人住居所所在地移

出，時間連續達三十日以上。87 

3. 程序進行中有關之通知方面 

本法規定除通知之送達已經免除外，對出養安置享有同意權

者，就收養事件有關程序之通知，享有送達之權利。88 法院對於

依照本法第二章第四節第八條第 (a) 項、同節第九條第 (a) 項規定，

撤回已經行使之出養同意權或出養委託權者，以及對於依照同節第

八條第 (b) 項、同節第九條第 (b) 項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業經行使之

出養同意權或出養委託權者，均應送達收養程序之通知。89 

                                                   
83 Id. 第三章第一節第一條至第五條。 
84 Id. 同章第二節第一條(a)項。 
85 Id. 同條第(b)項。 
86 Id. 同節第四條。 
87 Id. 同節第五條。 
88 Id. 同章第四節第一條(a)項第(1)款及第(2)款。 
89 Id. 同條第(b)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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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為聲請人所知，自稱或經指明為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父親，或

可能為其父親，惟其父親之法律地位均尚未經法院正式承認者，不

論本法是否規定出養安置需得其同意與否，除已依第二章第四節第

二條第 (a) 項第 (4) 款，已正式否認為其父親者外，法院均應將收養

事件程序之通知，對之為送達。90 此外，收養事件程序之通知，

除聲請人外應對下列之人為送達：(i) 對未成年被收養人有身體上或

法律上之監護權者或對之有訪視權者；91 (ii) 聲請人之配偶 (如果尚

未向法院聲請為共同收養聲請人時)；92 及 (iii) 被收養人之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 (如果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之子女死亡，該子女在死亡前

尚未行使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或其親權尚未經終止者)。93 甚

且，本法規定法院依其裁量，認為必要時，凡過去曾與親生父母、

未成年被收養人、自稱之父母，或聲請人間有相當之關係，足以就

收養事件提供相關資訊者，均得對之送達收養事件程序之通知。94 

所送達之通知內，對於未經免除機密保護之聲請人及其他列名於收

養聲請狀之人，應以假名列名。95 

個人通知應依一般民事事件送達之方式為之，亦得由法院以其

他方式為之。96 公示送達通知，僅以父親之身分或行蹤，雖經調

查後，仍為不明者，並且以公示送達方式，得以發生送達效果者，

始得為之。97 如果公示送達通知，不能發生送達效果者，法院得

免除此項送達。98 

                                                   
90 Id. 同條第(a)項第(3)款。 
91 Id. 同條第(a)項第(4)款。 
92 Id. 同條第(a)項第(5)款。 
93 Id. 同條第(a)項第(6)款。 
94 Id. 同條第(b)項第(3)款。 
95 Id. 同節第二條。 
96 Id. 同節第三條第(a)項。 
97 Id. 同條第(d)項。 
98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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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送達通知之人，於收受通知起二十日內，未為答辯者，不

得於審理期日內出庭，或繼續收受送達通知。99 如果通知送達經

於法院之前予以拋棄者，或於行使出養同意權、出養委託權時，已

表明免於送達通知者，除該出養同意權或委託權係因詐欺或脅迫所

致，權利人即將向法院聲請撤銷外，該免除通知送達之人，不得於

收養審理期日內出庭。100 

本法對於不明父親之通知送達有特別規定，法院除應盡力調查

以決定不明父親之身分外，並包括向適當之人為調查。101 此外，

本法更進一步規定具體調查之範圍。102 如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生

母，對於可能為該未成年被收養人父親之身分或行蹤不予公開時，

該生母應就該收養程序可能因而遭受遲延，或因欠缺父親之醫療    

及遺傳方面資訊可能對未成年被收養人造成傷害，以及故意誤指未

成年被收養人之父親可能遭受之民事制裁等情事，詳受告知及勸

導。103 至於有關之民事制裁，則係規定於本法第七章第一節第五

條第 (f) 項。 

4. 收養程序進行中對被收養人及準養父母所為之評估方面 

法院於收到收養聲請狀後，應即命為評估。104 所為評估必須

本於聲請人個人面談、家庭訪視及對於聲請人與未成年被收養人之

關係所為之觀察。105 評估必須以書面為之，內容包括與收養有關

各項社會、財務及醫療方面之紀錄，表列收養事件所需各項花費，

                                                   
99 Id. 同節第三條第(b)項。 
100 Id. 同節第五條。 
101 Id. 同節第四條第(a)項。 
102 Id. 同條第(b)項。 
103 Id. 同條第(e)項。 
104 Id. 同章第六節第一條。 
105 Id. 同節第二條第(a)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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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之行為或資格足以引起關注之處，對於聲請人之家庭情況、

聲請人是否適合收養未成年人，以及本件收養事件應否准許等做出

評論和建議。106 評估除因認定聲請人有足以引為關注之情事，應

立即具狀法院外，應於接到法院命為評估時起六十日內完成之。107 

評估之影本必須送達與法院及聲請人。評估人應將評估影本及表列

評估內容各項資訊來源保存二年。108 

5. 聲請終止親子關係之程序方面 

本法准許於收養程序進行中，順便解決終止親權事件之爭    

端。109 有關終止親子關係之聲請，得於聲請收養後，收養裁判宣

示前，向法院具狀為之。110 有關終止親權事件之送達通知，應比

照收養程序辦理之。111 審理期日之通知，應就相對人抗辯之方

法，相對人有權享有律師代理訴訟以及相對人或許有權享有法官選

任律師代為訴訟等事項，向相對人為告知。112 凡於收受通知起二

十日內未提出答辯者，不得出庭或繼續收受通知。113 法院於相對

人收受通知後拒不答辯，或認為公示送達效果不彰，因而免除送達

通知與相對人時，除收養事件已遭駁回外，法院應即終止相對人對

於未成年被收養人之親權。114 

法院於相對人適時提出答辯後，應即對於終止親權事件速為審

                                                   
106 Id. 同條第(b)項。 
107 Id. 同節第三條第(a)項及第(b)項。 
108 Id. 同條第(c)項。 
109 Id. 同章第五節第一條。 
110 Id. 同節第二條第(a)項。 
111 Id. 同節第三條第(a)項。 
112 Id. 同條第(b)項第(1)款。 
113 Id. 同章第四節第三條第(c)項，第五節第三條第(b)項第(2)款。 
114 Id. 同節第四條第(a)項及第(b)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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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15 至於終止親權之原因，本法規定至為明確，以具狀聲請收

養之時間為準，分別未成年人年齡在六個月上下之不同，因而有不

同之特別遺棄標準。116 就幼齡兒童以觀，除相對人能夠提供相當

證據，證明有正當原因不能克盡下列親職外，經由明確令人信服之

證據，證明相對人未盡下列各項親職，因而構成終止親權之理由：

依照相對人之財務狀況，於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生母生產前、生產

時，及生產後負擔合理扶養費用；依照相對人之財務狀況，經常給

付未成年被收養人相當之扶養費用；適時訪視未成年被收養人；當

未成年被收養人未能受另一父母之監護照顧時，顯示在身體及法律

上有監護未成年被收養人之能力及意願。117 至於年齡較大之未成

年人而言，除相對人能夠提出相當證據，證明有正當原因不能克盡

下列親職外，經由明確令人信服之證據，證明相對人，於聲請人具

狀向法院聲請收養之最近六個月內，未盡下列之親職，以致構成終

止親權之理由：依照相對人之財務狀況，經常給付未成年被收養人

相當之扶養費用；適時訪視未成年被收養人；當另一父母未能監護

照顧未成年被收養人時，顯示在身體上及法律上有監護未成年被收

養人之能力及意願。118 

如相對人能夠證明有正當理由，以致不能依照該法第三章第五

節第四條第 (c)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克盡親職，而法院又不能援

比同條第 (3) 款至第 (5) 款之理由終止相對人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之

親權時，法院僅得以明確使人信服之證據，證明下列之情事存在，

而根據相當之證據，證明終止相對人與未成年被收養人間之親子關

係最能符合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i) 如果未成年被收養人不

                                                   
115 Id. 同章第五節第四條第(c)項。 
116 Id. 
117 Id. 同條第(c)項第(1)款。 
118 Id. 同條第(c)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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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受到另一父母在法律上及身體上之監護時，相對人並不能或不願

立即在法律上及身體上監護該未成年人，並依照本身之財務狀況，

給付該未成年人之扶養費用；(ii) 如果未成年被收養人係在另一父

母或其繼父母之法律上及身體上之監護中，該繼父 (母) 即為準養父

母時，相對人不能或不願立即與該未成年人建立或維持相當接觸關

係，並依照本身之財務狀況，給付該未成年人之扶養費用；(iii) 由

於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受胎情形，相對人於身懷該未成年人時或自該

未成年人出生後之行為表現，以及相對人對待其他未成年人之種種

行為，足以顯示相對人不適合與該未成年人維持親子關係，如將該

未成年人置於相對人之身體上及法律上之監護下，將對該未成年人

之身心造成極大傷害；及 (iv) 未能終止相對人與未成年被收養人間

之親子關係時，將有害於該未成年人。119 參考上述情事決定是否

終止相對人與未成年被收養人間之親子關係時，仍應考慮下列諸項

相關因素，其中包括：相對人為取得對該未成年人身體上或法律上

監護權所為之努力，他人阻礙相對人行使親權之情形，相對人照顧

該未成年人之能力，該未成年人之年齡，先前相對人與該未成年人

以及相對人與其他未成年人間相處關係之品質，目前該未成年人所

受監護之存續期間及其穩定情況，改變該未成年人身體上之監護所

造成之影響等等。120 

除上述因未成年人年齡之差異，而有不同之特別終止親權之理

由外，無論未成年被收養人年齡之大小，終止相對人與該未成年人

間親子關係之一般理由如下：(i) 相對人因暴力犯罪判刑確定，相對

人違反限制及保護命令，此等犯罪或違反之事實足以顯示，相對人

不適合與該未成年人維持親子關係者；(ii) 相對人於該未成年人受

胎或出生時，未與其生母結婚，而且並非該未成年人之生父或養父

                                                   
119 Id. 同條第(d)項。 
120 Id. 同條第(e)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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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 (iii) 依照州法有關終止親權規定可以終止相對人與該未成年

人間之親子關係者。121 法院一旦駁回終止親權之聲請，原收養事

件之聲請即應一併予以駁回，122 遇此情形，法院必須依據未成年

人最佳利益之原則，決定未成年被收養人身體上及法律上監護之誰

屬。123 

6. 審理期日之規定 

除法院因認有正當理由而別有決定外，應於收養聲請日後九十

日起至一百八十日之間，審理收養事件。124 至少於審理收養期日

十天之前，聲請人應將與收養有關之費用支付明細表，經過證實並

簽署後，具狀與法院。125 代理收養事件之律師亦應比照上述情

形，代表聲請人、父母，或監護人向法院呈遞收養費用計算之證明

文件。126 如果由監護人出養未成年人時，該監護人亦應向法院呈

遞類似之證明文件。127 

(四) 給付收養費用之規定方面 

合法給付之收養費用其中包括有：出 (收) 養機構所收取費用；

因尋覓未成年被收養人所發生之廣告或其他類似費用；在出 (收) 養

安置前後合理時間內，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生母，因生產及疾病所

需之醫療、護理、醫院、醫藥、交通方面之花費；於未成年被收養

人出生前合理時間內，以及該未成年人出生後六個星期內，生母之

                                                   
121 Id. 同條第(c)項第(3)及第(4)(5)款。 
122 Id. 同節第六條。 
123 Id. 同條第(a)項及同章第七節第四條。 
124 Id. 第三章第七節第一條。 
125 Id. 同節第二條第(1)項。 
126 Id. 同條第(2)及(3)項。 
127 Id. 同條第(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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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費用；因依照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規定，蒐集、公開所需之背

景資訊所致之花費；與收養有關之法律訴訟、交通，以及行政事務

之花費，其中包括：因行使出養同意權、出養委託權所提供服務，

致生之花費，因收養安置前及收養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評估，致生

之花費；以及其他法院認為合理必要者。128 本法禁止對於因為出 

(收) 養未成年人、行使出養同意、行使出養委託權而收受或給付費

用；一旦收養程序不能完成時，除付費人已與提供服務者以書面約

定不論收養程序進行之結果，付費人願意給付費用外，付費人不必

額外付費。129 

於機構安置時，機構對於因出 (收) 養安置致生之所有花費，必

須列表明細，作成證明文件後，具狀與法院。130 出 (收) 養機構對

於下列事項，得收取費用：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生母，因生產及疾

病所需之醫療、護理、醫院、醫藥、交通等方面之花費；機構每年

因尋覓被收養未成年人、提供輔導諮商服務與未成年被收養人、親

生父母，以及準養父母所致生費用之百分比；於未成年被收養人出

生前合理時間內，以及該未成年人出生後六個星期內，生母之生活

費用；因依照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規定，蒐集、公開所需之背景資

訊，所致生之花費；與收養有關之法律訴訟、交通，以及行政事務

之花費，其中包括：為幫助行使出養同意權、出養委託權所提供之

服務，因收養安置前及收養程序中所為之評估，以及其他法院認為

合理必要者。131 

                                                   
128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三條第(a)項。 
129 Id. 同條第(b)項。 
130 Id. 第三章第七節第二條第(4)項。 
131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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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繼父母收養繼子女之規定方面 

根據本法規定，繼父母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有資格向法院聲

請收養繼子女：(a) 其配偶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有獨占性的身體上

及法律上之監護權，於具狀聲請收養前六十日內，該未成年人身體

上之監護係由聲請人及其配偶共同為之者；(b) 其配偶對於未成年

被收養人具有法律上共同監護之權，於具狀聲請收養前十二個月

內，該未成年人主要係與聲請人及其配偶一同居住；(c) 其配偶已

經死亡，或為無行為能力之人，但在此之前，其配偶對於未成年被

收養人具有法律上及身體上之監護權，於具狀聲請收養前十二個月

內，該未成年人主要係與聲請人一同居住；及 (d) 出 (收) 養機構依

照本法第二章第一節第四條規定，將未成年被收養人安置與繼父母

者。132 繼父母縱使與上述規定不合，如能得有監護權父母之同

意，仍得以有正當理由向法院聲請收養繼子女。133 

如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年齡已滿十二歲時，出 (收) 養安置必須得

其同意。134 除依照第二章第四節第二條規定，不需徵得父母之同

意外，繼父母收養繼子女時，應依同節第一條第 (a) 款規定，徵得

未成年被收養人父母之同意。135 即使繼父母之配偶同意出養未成

年人，亦不因而免除其繼續收受收養程序通知送達之權利。136 如

法院曾因出養未成年人而為其選任監護人者，繼父母為收養時，應

徵得該監護人之同意。137 至於出 (收) 養機構將未成年人出養與繼

父母時，機構亦應行使出養同意權，138 本法於繼父母收養繼子女

                                                   
132 Id. 第四章第一節第二條第(a)項。 
133 Id. 同條第(b)項。 
134 Id. 同章第四條。 
135 Id. 同條第(1)項第(1)款。 
136 Id. 同章第五條(c)項。 
137 Id. 同章第四條第一項第(2)款。 
138 Id. 同條第一項第(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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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對於各種出養同意權以及收養聲請之內容及其形式，139 均有

具體詳實之規定。 

有關繼父母收養程序之通知送達，應於具狀聲請後三十日內為

之。140 在收養程序的進行中，法院得命評估人就收養事件進行    

評估。141 此外，法院得免除有關收養費用明細列表呈報法院之義

務。142 

就繼父母收養繼子女所生之法律效果而言，未成年人經繼父母

收養後，繼父母之配偶原先對於該未成年人之親權，該配偶之親屬

原先所有經過法院以命令准許對於該未成年人之訪視權，以及其他

之人依照本法第四章第一節第十三條規定，經法院以命令准許對於

該未成年人之訪視權，均不因而受到終止。143 此外，未成年被收

養人對於親生父母之遺產繼承權，亦不因為繼父母收養，而受到影

響。144 更值得一提者，即使當事人間違反上述之約定及法院之命

令，繼父母收養關係之有效成立，並不因而受有影響。145 

繼父母於收養程序進行中，得聲請法院，就收養關係成立後，

准許他人訪視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書面約定，予以審查。146 上述所

稱之書面約定必須由為訪視之人、繼父母、繼父母之配偶，未成年

被收養人 (年齡在十二歲以上者) 共同簽名。147 法院於審查上述書

面合約時，除認為約定係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者外，不得允許

                                                   
139 Id. 同章第五條至第八條。 
140 Id. 同章第十條。 
141 Id. 同章第十一條。 
142 Id. 同章第十二條。 
143 Id. 同章第三條第(b)項。 
144 Id. 同條第(b)項第(3)款 
145 Id. 同條第(c)項。 
146 Id. 同章第十三條第(a)項。 
14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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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148 法院在某種情形下，為顧及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起見，

得准許現有之法院命令，或下達新命令，以准許未成年被收養人之

親生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訪視被收養人。149 惟有符合未成年

人最佳利益之法院訪視命令，始有執行力。150 

(六) 審理收養及終止親權事件之有關規定方面 

收養及終止親權事件須由法院審理之，無需由陪審團審判，151 

同時，審理程序應不對外公開。152 

(七) 准許收養之裁定方面 

本法對於准許收養聲請之理由，有具體規定，諸如：必須遵守

通知送達及具狀法院之規定；除法院認有正當理由准許免除此項規

定外，未成年被收養人必須與聲請人共同居住九十日以上；本法其

他應予遵守之規定；本件收養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153 縱使

法院發現本件收養事件確有牽涉不法情事，如果本於上述理由仍以

准許為宜者，法院對於本件收養之聲請應予准許，同時應將不法情

事向主管機關報告之。154 

本法就准許收養之裁判內容有具體規定，其中對於在國外出生

之未成年被收養人，尚有特別規定。155 只要上述之裁判實質上遵

照上述規定，縱使未能包括所有應包括之內容，當事人亦不得據   

                                                   
148 Id. 同條第(b)項。 
149 Id. 同條第(c)項。 
150 Id. 同條第(e)項。 
151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二條。 
152 Id. 同節第三條。 
153 Id. 同章第七節第三條第(a)項。 
154 Id. 同條第(b)項。 
155 Id. 同節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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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聲明不服之理由。156 此外，未能履行收養成立後有關訪視未成

年被收養人之約定，尚不得據為原准予收養之裁判不生效力之抗

辯。157 准許收養之裁判經宣示起六個月後，不得對之聲明不服，

除法院發現有明確使人信服之證據，足以證明准許收養或終止親權

之裁判，並不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外，法院對於父母在時效內

之聲明不服亦可逕自駁回之。158 

(八) 新出生證明發給方面 

除法院、養父母或十二歲以上之未成年被收養人反對外，本法

規定收養關係成立後，應即發給被收養人以新的出生證明。159 

(九) 非法公開出 (收) 養資訊之制裁規定方面 

除本法授權外，凡依據本法規定提供或保存報告或紀錄之人，

不得將報告或紀錄中之識別身分資訊或非識別身分資訊，任意予以

披露，否則應受民、刑事制裁。160 此外，凡經人任意洩露資訊

者，得依民事訴訟程序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適當救濟。161 

(〸) 原始出生證明之恢復使用方面 

如原收養關係經宣告無效者，則原始出生證明恢復使用，重新

發給的出生證明即被密封，除經法院准許外，不得任意檢視之。162 

                                                   
156 Id. 同條第(e)項。 
157 Id. 同節第七條第(c)項。 
158 Id. 同條第(d)項。 
159 Id. 同章第八節第二條第(a)項及(d)項。 
160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六條。 
161 Id. 同條第(f)項。 
162 Id. 第三章第八節第二條第(e)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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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〸一) 法院駁回收養聲請之有關規定方面 

法院駁回收養聲請時，必須以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決定未成

年被收養人之身體上及法律上監護之誰屬，如遇已經行使之出養同

意權或出養委託權後經撤回者，則應依撤回出養同意權、出養委託

權之有關規定，決定未成年被出養人之監護問題。163 至於法院對

於經上訴之收養事件，應儘速審理之。164 

(〸二) 有關收養程序紀錄之機密性及其保存及取得方面之規

定方面 

所有收養事件之紀錄應予密封，並自被收養人出生之日起後九

十九年內，由法院文書人員保存之。165 於上述九十九年內，法院

如收到其他有關被收養人及其親生父母之資訊，以及被收養人之遺

傳紀錄時，均應附加於經密封之紀錄內。166 被收養人年齡至十八

歲時，養父母、監護人、被收養人 (如果在十八歲前已經視為成年

時，以視為成年時即可為之)、或已經死亡之被收養人之直系卑親

屬 (年齡已達十八歲者)，可至管轄法院或有關出 (收) 養機構，查詢

有關收養之非識別身分資訊 (背景資訊)。167 

法院於接獲醫生診斷證明，其中具體說明何以某種身體情況足

以嚴重影響被出養人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之身體健康狀態，以及被

出養人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之嚴重健康情況何以必須儘速讓其親生

父母或兄弟姊妹知悉，以對生育方面做適切決定者，必須盡其努

力，通知上述關係人，可向法院得到有關之非識別身分資訊 (背景

                                                   
163 Id. 同章第七節第四條。 
164 Id. 同節第七條第(a)項。 
165 Id. 第六章第一節第二條第(d)項。 
166 Id. 同條第(e)項。 
167 Id. 同節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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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168 

有權利收受非識別身分之人，如於特定之人授權公開有關資訊

時，亦得收受識別身分資訊。169 本法就如何取得識別身分資訊，

設有州立登記處，藉由當事人互相同意，以取得有關資訊。170 法

院對於不能依同節第三條或第五條之規定，聲請公開資訊者，如    

認有公開資訊之正當理由，同時在衡量聲請人因公開資訊所受利

益，遠較因公開資訊而受損害者為大時，得以命令准許公開有關資

訊。171 除列名於原始出生證明之父母，可享有取得未經認證之原

始出生證明影本，172 如經列名於原始出生證明之父母，同意公開

原始出生證明者，養父母、被收養人，以及被收養人之直系血親卑

親屬，可享有原始出生證明之影本外，173 被收養人之原始出生證

明及其所有影本，應經密封，直至被收養人出生之日起九十九年

後，始得拆封檢視。174 原始出生證明經過上述九十九年期限後應

予拆封，並與重新發給的出生證明一齊歸檔。175 

(〸三) 收養成年人及視為已成年人之有關規定方面 

本法對於收養成年人以及視為已成年之人，有特別規定。一般

而言，成年人得收養配偶以外之成年人，或視為已成年之人。惟被

收養人如為無行為能力者，不論其年齡大小，仍應依本法第二章至

第四章收養未成年人之有關規定辦理。此外，除被收養人有兄弟姊

                                                   
168 Id. 同條第(d)及(e)項。 
169 Id. 同章第四條。 
170 Id. 同章第六條。 
171 Id. 同章第五條。 
172 Id. 同條第(f)項。 
173 Id. 同章第七條第(a)項。 
174 Id. 第三章第八節第二條第(c)項。 
175 Id. 第六章第一節第七條第(b)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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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外，收養人於收養成年人或視為已成年之人後，一年內不得再行

收養另一成年人或視為已成年之人。176 收養成年人或視為已成年

之人所致生之法律效果，與收養一般未成年人或繼子女者相同。177 

收養成年人或視為已成年之人時，僅需得到被收養人、養父

母，以及養父母配偶之同意。但該配偶已與養父母正式分居，或法

院認為該配偶無能力行使同意權，或其不行使同意權有違被收養人

及準養父母之利益時，則不在此限。178 收養同意權之行使，應在

特定人士之前，依特定形式為之，其中對於彼此間所成立之親子關

係在法律上之權利及義務，必須確切了解及同意。179 

本法對於收養成年人或視為已成年之人，有特別之審理及管轄

之規定。180 準養父母及被收養人，必須為本件收養事件之共同聲

請人，181 在審理期日當天，除有正當理由外，必須親自出庭，法

院除審查其他法律要件是否具備外，必須就收養是否為建立親子關

係為目的，以決定是否准許收養之聲請。182 至於准許收養成年人

或視為已成年之人之裁定製作，以及對於該裁定聲明不服等項，均

依照收養未成年人之有關規定辦理之。183 

三、被各州接受之情形 

本法誠如其他立法，係由各方妥協之下所生之產物，自然有其

不盡完善之處。而且收養法之改革，無疑對於某些社會階層重視生

                                                   
176 Id. 第五章第一節第一款。 
177 Id. 同章第二條。 
178 Id. 同章第三條第(a)項。 
179 Id. 同條第(b)項。 
180 Id. 同章第一條至第四條。 
181 Id. 同章第五條。 
182 Id. 同章第七條。 
183 Id. 同章第八條。 



對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之評析 157

理及生育之傳統家庭觀念，給予嚴重威脅及挑戰，因而所遭受之反

對及抗拒，亦不容忽視。至此，統一改革各州收養法規過程之艱

辛，以及所付出之努力，顯非筆墨所能形容。184 

由於本法對於所有收養形態均予規範，除允許合格之各公私立

出 (收) 養機構為各項出 (收) 養安置外，原生父母不論是否經由第三

中間人 (律師、醫生、社工人員) 之輔助，直接將其未成年子女安置

與其所選擇之養父母，亦在准許之列。尤以本法內容規定詳實，並

能包容當前各州所有形態之收養關係，廣受各界好評，185 各州也

在審慎是否採行中。目前已有佛蒙特州 (Vermont) 採行此法，186 

其他諸如蒙大拿州 (Montana) 等亦有採行本法部分規定。187 

                                                   
184 關於此點，參見Hollinger, supra note 4, at 345-350 及 Tenenbaum, Introducing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supra note 15, at 333-343. 
185 關於此點，參見 No More Baby Richards: Fix Laws, Speed the Courts, USA TODAY, 

August 29, 1994, Editorial; Equalizing Adoption Laws, KAN. WELLINGTON DAILY 

NEWS, October 14, 1994, Editorial; Adoption: Baby Richard Case Shows Need for 

Better Legal Code. MICHIGAN ANN ARBOR NEWS, January 31, 1995, Editorial; 

Perspectives, ADOPTIVE FAMILY RIGHTS COUNCIL, Fall 1994, Editorial; Hollinger, 

Adoption and Aspiration: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the Deboer Case, and the 

American Quest for the Ideal Family, 2 DUKE J. GENDER L. & POL’Y 15 (1995); 

Hollinge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Reporter’s Ruminations, 30 FAM. L. Q. 333 

(1996); Marianne Brower Blai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s Health Disclosure 

Provisions: A Model Should Not Be Overlooked, 30 FAM. L. Q. 427 (1996); Mara 

E. Selmann, For the Sake of the Child: Moving Toward Uniformity in Adoption 

Law, 69 WASH. L. REV. 841 (1994); Mishannock Robbins Arzt, In the Best Inter-

est of the Child: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25 STETSON L. REV. 835 (1996); 

Sarah Clavke Wixson, And Baby Makes Three: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The Adop-

tion Parents, The Biological Parents Unde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33 IDAH. L. 

REV. 481 (1997). 
186 關於此點，參見Mark Hansen, Vermont Enacts Model Adoption, 82 A.B.A. J. 36 

(Sept. 1996). 
187 關於此點，參見 Kimberly A. Kradolfer, Legisature: Adoption Law Changes Pro-

posed, MON. LAW. 9 (Nov.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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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對於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之綜合 
評估 

由於美國社會傳統一向重視由血統及遺傳基因所產生之家庭，

因此，人為關係替代生育方式所形成之家庭形態，即未受到應有之

重視，是以現行各州對於收養之法律及公共政策，仍然是壓抑收養

關係之成立。188 再者，出養人、收養人、被收養人、出 (收) 養機

構，以及各州對於出 (收) 養安置之利害關係各有不同，有時甚至處

於利害相衝突之地位，如何平衡彼此間之利害關係，以達成統一收

養法制之理想，誠非易事；加以從事收養之工作人員對於收養理念

之意見不一，以及彼此間利害之爭，往往形成對立狀態，是以一部

統一收養法規之制定完成是何等不易。統一收養法經由各界有志從

事改革收養法制人士參與，歷經五年，終於在多方妥協之下得以完

成，雖非完美無缺，但與現行各州收養法規相較，堪稱是歷年來最

具包容性、最有系統且最易實行之統一收養法。189 以下分別對本

法之優越規定及尚待改進之處略加評論。 

一、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之優越規定 

(一) 包括直接及機構安置並適當加以規範 

就法律觀點而言，收養安置可分為獨立安置 (又稱為非機構安

置、直接安置及私自安置) 與機構安置。二者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行

使出養同意權之方式。以機構安置而言，係指原生父母將其子女委

託由出 (收) 養機構代為出養，並將對子女之監護權 (包括身體上及

                                                   
188 關於此點，參見 ELIZABETH BARTHOLET, FAMILY BONDS: ADOP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PARENTING 24-38 (1993). 
189 關於此點，參見Tenenbaum, Introducing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supra note 15, 

at 333-34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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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 移轉交付與機構，再由機構行使同意出養權，將子女出養

安置於某一特定之養父母。至於獨立安置則由原生父母，以出養子

女為目的，直接向養父母行使出養同意權，並將未成年子女交付與

養父母以為收養安置。190 自一九二○年以來，二者在收養實務上

一向採對峙之局，由於獨立安置之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多數州法亦

無收養安置前評估之規定，容易造成失誤，甚為主張機構收養者所

詬病。191 然機構收養本身收費過高、效率不彰，選擇標準不公

等，亦為準收養人所不滿，加以原生父母參與選擇準養父母已漸成

為趨勢，直接安置除少數幾州不為准許外，已成甚為普遍之收養安

置方式，192 目前成年人經由直接安置，收養與自己無親屬關係之

嬰兒人數，約占全收養人數三分之一。193 

統一收養法為包容所有之收養實務，特別准許直接安置之合法

運作，並規定應與機構安置相同，實施收養安置前之評估，以預防

疏失之發生。194 同時，本法對於機構安置之合理化及效率化亦有

所努力。195 

(二) 適當平衡原生父母及養父母之利害關係 

由於目前各州對於出養同意權之行使、委託出養權之行使、終

止原生父母親權等項，或規定不一，或規定不當，或規定含混，致

使原生父母與養父母極易發生爭執，統一收養法為促進收養關係之

                                                   
190 關於此點，參見Mark T. McDemott, The Case For Independent Adoption, 3 THE 

FUTURE OF CHILDREN 146-152 (1993). 
191 關於此點，參見 L. Jean Emery, The Case for Agency Adoption, 3 THE FUTURE OF 

CHILDREN 139-145 (1993). 
192 關於此點，參見McDemott, supra note 190, at 146-147. 
193 關於此點，參見 Kathy S. Stolley, Statistics on Adoption in the Uinted States, 3 

THE FUTURE OF CHILDREN 31 (1993). 
194 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條及第二節第一條。 
195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條及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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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成立，特別設定保護原生父母之有關規定，例如在有效行使出

養同意權、委託出養權之前，原生父母對於如何行使該項權利，以

及行使後所生之法律效果等事項應有所認知；196 親生父母於子女

出生後，始得行使出養同意權及委託出養權；子女出生後一百九十

二小時 (八日) 以內，原生父母仍得撤回業經行使之出養同意權及委

託出養權。197 凡此，係本法為確定親生父母真正明瞭自己之作

為，一旦上述時間一過，親生父母即不得反悔出養子女。 

本法對於無法得到原生父母行使出養同意權或委託出養權之

時，准許準養父母在收養程序進行中，終止原生父母對未成年被收

養人之親權，以完成收養程序。終止親權之理由在於原生父母之未

能克盡親職，至於是否應予終止，法院應依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

利益以為決定，是以不知情或未與被收養人聯絡，以及未盡扶養義

務之親生父母依本法之規定，即甚少有機會阻止其子女被他人收養

安置。至於終止親權之必要及公平之有關程序，以及終止親權之理

由，本法均有詳盡規定，以確保親生父母之權益。198 

(三) 解決收養紀錄如何保持機密之爭議 

如前所述，大多數州法均禁止未成年被收養人檢視收養紀錄，

然而近年來，收養關係應保持機密之收養理念已經受到懷疑。許多

親生父母，尤其是過去曾經以保持身分機密為出養子女條件之生

母，希望知道所出養子女之現況；而未成年被收養人亦急欲知道過

去身世，並渴望與親生家庭聯絡已形成社會運動並引人注意。因

而，完全公開收養紀錄之論調即陸續出現。統一收養法為平衡當事

人彼此間之利害關係，一方面允許未成年被收養人得到有關親生家

                                                   
196 Id. 第二章第四節第五條、第六條及第七條。 
197 Id. 第二章第四節第四條。 
198 Id. 第三章第五節第一條至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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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之非識別身分資訊，一方面則規定原生與收養家庭間基於互相同

意之方式，可取得彼此之識別身分資訊，並強制設立資訊登記處以

供資訊之公開，199 可說是兼顧各方利益之舉。 

(四) 針對目前多樣化之收養形態分別為規範 

統一收養法針對目前多樣化之收養形態，分別予以規範，以彰

顯其功能，並能符合現代收養制度在心理上及經濟上所面臨之各項

變化。例如以不同類型之被收養人而言，本法就成年與未成年被收

養人有分別之規定，200 同時就具有特殊需要之未成年收養人、201 

國外出生之未成年被收養人，202 以及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兄弟姊     

妹203 等，亦有相當之規定；次就不同類型之收養人而言，本法除

就已婚夫婦、繼父母之收養分別有所規定外，亦准許單身個人為收

養。204 至於本法因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間是否有親屬關係，亦有

分別之規定。205 再以不同之安置形態而言，本法無論對於由原生

父母或自行或透過律師或出 (收) 養機構之協助，選定養父母後，    

直接將其未成年子女交由養父母安置；206 以及由政府或私人之出 

(收) 養機構，或經過原生父母之委託出養，或經法院強制終止親

權，由州取得未成年人之監護權後，所為之收養安置，均分別有所

規定。207 最後，本法因收養程序是否具有訟爭性之不同，亦分別

                                                   
199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第六章第一節第一條至第六條。 
200 Id. 第二章至第四章係有關收養未成年人之規定，第五章係收養成年人之規定。 
201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五條。 
202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八條。 
203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四條。 
204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四條。 
205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四條及第二節第一條。 
206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條。 
207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條至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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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規定。208 

(五) 盡力保護未成年收養當事人之權益 

本法之基本宗旨是要防止未成年人與其親生父母不必要之分

離，或被不適格之養父母所收養，以及要避免因決定法律地位 (le-

gal status) 時遭受有害之延誤。吾等仔細觀察本法之相關內容，即

可發現在每一出 (收) 養階段中，均有以未成年之最佳利益為考量之

具體規定，茲說明如下：(a) 法院決定收養事件應否准許時，應依

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為考量標準。209 (b) 法院在任何經抗辯

之收養程序 (contested adoption proceeding) 進行時，應為未成年被

收養人選任輔佐人，至於未經抗辯之收養事件，法院則視情形所

需，得為其選任輔佐人，以確保該未成年人之需要確實受到法院尊

重，並促使收養程序得以儘速終結。210 (c) 本法因應未成年被收養

人之    需要，准許寄養父母 (foster parent)、所謂「事實上父母」

(de facto parent) 及「心理上父母」(psychological parent)，收養其所

照顧之未成年人。211 (d) 為顧及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法院

於進行經抗辯之收養程序時，應就其監護問題作成中間裁判 (in-

terim order)，以確保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權益。至於在未經抗辯之

收養程序，則由法院視情形自行裁量，以決定應否做成上述之裁

判。212 (e) 除少數例外情形，本法規定凡具備現行良好收養安置前

評估者，始得為收養人。違反此一規定而為出養者，應負相當之民

事責任，而本法有關收養安置前及收養進行中之各項評估規定，均

                                                   
208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一條及第七節第七條。 
209 Id. 第三章第七節第三條第(a)項。 
210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一條第(b)項。 
211 Id. 第三章第三節第一條第(a)項第(2)款。 
212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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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針對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福祉而設。213 (f) 本法對於如何強制終止

未成年被收養人原生父母之親權，規定詳盡，法院如認定父母未盡

親職，且終止親權確能顧及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時，始得以裁判終

止之。又原生父母因暴力犯罪或其他違反保護命令 (protective or-

der) 已經判刑確定者，法院如認其不適合扶養子女，則亦得據以終

止其親權。214 (g) 為使養父母能於收養後徹底兼顧未成年養子女在

身體上、情緒上及健康之需要，本法特別規定養父母應充分掌握未

成年被收養人在醫療上及社會上之有關經驗及紀錄。215 (h) 法院於

駁回收養事件之聲請，或原收養裁判經上訴而遭廢棄時，應依未成

年人之最佳利益，避免未成年人遭受損害為考量依據，以決定未成

年人之監護問題。216 (i) 準養父母在過去如有家庭暴力 (domestic 

violence)，或虐待忽視未成年人 (child maltreatment) 之犯罪紀錄

時，本法即認為在收養適格上有特別值得關注之情事。217 (j) 為避

免生母及未成年被收養人受到未婚生父之暴行或虐待之危險，如果

情事正當，本法並不迫使生母指認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未婚生父，足

見本法在收養程序中為確定未婚生父之身分及所在，以期保障收養

程序中受到合法通知之同時，仍權衡生母及未成年子女人身安全之

重要。218 

(六) 對具有特殊需要未成年人之保護 

接受公款補助之出 (收) 養機構，對於因年齡、健康狀況、種族

及人種背景或其他特別需要等因素，而難以被收養之未成年人，應

                                                   
213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條至第三條，第七章第一節第一條。 
214 Id. 第三章第五節第四條。 
215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 
216 Id. 第二章第四節第八條至第九條，第三章第五節第六條至第七節第四條。 
217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三條第(d)項第(7)款。 
218 Id. 第三章第四節第四條第(e)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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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為其尋找適合之養父母。219 本法對於單純由種族、族群背景

為原因，而延誤甚至拒為收養安置之情況，則予嚴加禁止，否則未

成年人之輔佐人，或其他鼓吹及促進兒童福祉之人士，對於此類歧

視性之安置活動，即得尋求衡平法或其他合宜方式，以資救濟。220 

(七) 安置收養應本於誠信原則 

依據本法所進行之收養程序，對於先前未曾將子女委託出 (收) 

養機構收養，或其親權尚未經由法院強制終止之原生父母或不詳之

父親 (unknown father)，均儘量予以通知，221 以保障彼等權益，就

此，本法堪稱符合收養誠信之原則。 

(八) 釐清有關法律之適用 

本法為適用上之需要，對統一兒童監護管轄法 (Uniform Child 

Custody Jurisdiction Act, UCCJA)、聯邦防止父母誘拐法 (Parental 

Kidnapping Prevention Act, PKPA)、222 州際安置兒童協議、以及

印第安兒童福利法 (Indian Child Welfare Act, ICWA)223 中各個收養

程序規定與本法之關係，均設法予以釐清。224 

(九) 鼓勵有心人士從事收養 

統一收養法在收養關係乃為創立親子關係之原則下，鼓勵不同

類型之收養人及被收養人成立收養關係，惟被收養人如果仍未成

年，則是否能夠成立收養關係，仍由法院依據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

                                                   
219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五條。 
220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四條。 
221 Id. 第三章第四節第一條至第五條。 
222 28 U.S.C. A. 1738 A et seq. (1997). 
223 25 U.S.C.§§1901-1963 (1997). 
224 統一收養法第一章第一節第七條至第八條及第二章第一節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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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利益做最後決定。仔細研析本法，不難發現其中所隱含之反歧視

原則，亦即禁止以分類方式，將某一類型之人全部排除成為收養人

或被收養人之機會。225 是以，只要經過主要父母 (primary parent) 

之同意，且收養關係合乎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並經法院認定有正當

理由者，則本法准許雖非被收養人主要父母之配偶，仍得以收養關

係，成為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第二個父母 (second parent)，因此，主

要父母之同性戀伴侶，即因此仍可能成為未成年人之養父母。226 

依據本法，雖然一般人不因其身分地位及社會關係背景，當然

被排除於養父母候選人之列，但某一特定成年人是否能夠收養某一

特定未成年人，仍應由信譽良好之社工人員，或各州所認定合格之

評估人員，就收養安置前後詳為評估後，作為是否准許收養聲請之

參考。除從未受到原生父母移轉子女監護之親屬，或其他照顧監護

未成年人之人，在不定期間照顧未成年人後，有意聲請收養該未成

年人，或在繼父母收養之情形外，本法顯與各州現行規定有異，而

強制規定直接安置應與機構安置者同，在安置前亦應詳為評估。227 

此外，本法基於有心致力於收養之人士，其扶養子女之能力，

絕對不會比對於扶養子女事前並無計畫或準備之「自然」生育之父

母為差之信念，故原則上假定準養父母是本於誠信原則而從事收   

養安置。甚且，本法對於社工人員是否能夠從傳統標準及侵犯隱   

私之方式，篩選出「真正」「理想」之養父母，顯示甚表懷疑之態

度，228 從而，在評估收養人是否適合安置未成年人時，主張採取

起碼之最低標準即可，亦即評估人除認定收養安置極可能造成未成

                                                   
225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二條及條文說明。 
226 Id. 第四章第一節第二條第(b)及(c)項。 
227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一條第(b)及(c)項。第三章第三節第一條第(a)項第(2)款。 
228 關於此點，參見 Hollinge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Reporter’s Rumination, 

supra note 4, at 36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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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收養人身體或心理傷害之危險，而應特別加以注意外，否則，

即不得任意認定養父母為不適格。因此，凡有濫用酒精或藥物、涉

及家庭暴力事件、虐待或忽視未成年子女以及未盡扶養未成年子女

之義務者，均不得為收養安置，可說對於養父母之適格問題，已經

提出合理之懷疑。因而，單就婚姻或職業狀況、偶有身體上之病

痛、是否具有堅實之宗教信仰、種族及族群背景、財務狀況及是否

已經育有子女等傳統衡量養父母適格之標準，均不足構成不適任養

父母之原因。最後，為徹底避免任意或不合理排除有心人士之收養

機會，凡曾被評估為不適格之養父母者，均得依據本法之規定，請

求法院重新審查安置評估之妥當性。229 

(〸) 適度公開未成年被收養人之背景資訊 

由於過去出 (收) 養機構對於養父母公開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原

生家庭有關醫療及社會背景資訊者十分有限，造成許多悲劇，許多

未成年被收養人因為無法適時就醫，致未能得到適當治療，是以原

先早期可以治癒之精神病患，往往終年被陷於醫療或養育機構中有

之；有些病患因而切斷肢體企圖自殺者有之；某些患者身體上或遺

傳上疾病之未成年人，因而冤枉經歷各種費用昂貴、痛苦不堪，甚

至對身體有害之診斷測驗有之；或因治療失當以致延誤復原，或竟

而造成永久性殘廢者有之。復由於原生父母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過

去之行為，以及其精神上之疾病未予適度預警，乃至收養家庭中之

兄弟姊妹因而受被收養人威脅、折磨、性騷擾，乃至強暴者亦有

之。從而，由於收養家庭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醫療及背景資訊未

能充分正確掌握之故，對被收養人之破壞行為，即失去預先防範之

機會，甚至造成收養家庭在情緒上之重大困擾及痛苦，養父母之婚

                                                   
229 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一章第一節第二條、第二章第二節第四條及第六條及條文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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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因而破裂，收養安置亦告失敗 (disruption) 者，也常有所聞。230 

各州於一九八○年代開始相繼修改收養法規，其中在收養程序

進行中或收養安置後，應如何充分蒐集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原生家

庭之健康遺傳及社會經驗等資訊，以提供予收養人等事，已逐漸受

到重視，並列入規定，但均有其不足之處。231 本法致力改革各州

現行公開未成年人之有關收養背景資訊，可說不遺餘力，不論所規

定背景資訊之範圍、提供資訊之時間及程序、收養安置後有關背景

資訊之更新補充保留及提供，以及為落實背景資訊之公開，所有免

除處罰 (immunity)、保持機密、民刑事制裁 (sanctions)，以及民刑

事責任等規定，堪稱相當完備，而值得各州加以借鏡。232 

(〸一) 收養裁判具有確定性 

為避免目前各州收養法規對於收養裁判聲明不服之時間限制，

以及聲明不服理由規定不明之缺失，本法認為所有依照本法程序作

成之終止親權及准許收養之裁判，均應具有終局之效力 (finality)，

並嚴格限制對於此類裁判表示不服之期間，亦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在上述裁判作成起六個月後，對之聲明不服。此外，縱使所

為之聲明係於法定期間內提出，除聲請人能提出明確而令人信服之

證據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足以證明原來之收養安置對

於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顯有違背外，原裁判效力並不因而受

到影響，233 凡此均足以說明本法重視收養裁判之終局性及確定

性，俾便儘早安定合法成立之收養關係。 

                                                   
230 關於此點，參見 Blai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s Health Disclosure Provisons, 

supra note 185, at 427-434. 
231 Id. at 430. 
232 Id. at 427-478. 
233 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三章第五節第五條及第六條、第七節第六條及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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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〸二) 防止非法安置 

本法為防止國內外非法安置之行為，對於凡經收養安置之未成

年人，仍設有繼續追蹤考核之規定。234 再者，本法明確規定除在

親屬及繼父母收養等少數例少情形，未具有現行良好安置前收養評

估之人，均不得收養未成年人；任何人不得因收養安置，行使出養

同意權、出養委託權而收取費用，以防止買賣兒童。235 此外，本

法對於合法收取之收養費用，亦訂有詳細之規定，236 並堅持出 (收) 

養機構、律師及其他提供收養專業性服務人員，對於有收養意願

者，應就所提供之收養服務及收費情況解說明確。237 最後，本法

對於違背本法規定之行為，亦分別規定民刑事責任，惟是否因而駁

回收養之聲請，則仍應由法院斟酌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而為

決定。238 

(〸三) 促進原生與收養家庭間之來往接觸 

一般而言，原生與收養家庭在收養程序進行中，以及收養關係

成立前後，相互同意之來往接觸 (communication)，為本法所明文

允許。239 但有關養父母准許原生父母或原生家庭之其他成員於收

養關係成立後，繼續訪視未成年收養人之約定  (visitation agree-

ment，以下簡稱訪視約定)，雖未為本法所明文禁止，然除繼父母

收養情形外，亦未有明文准許之。 

                                                   
234 Id. 第二章第三節、第二節第七條、第八條，第三章第三節第二條、第二節第四

條、第七章第一節第七條。 
235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一條及第二條。 
236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三條及第四條。 
237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條。 
238 Id. 第三章第七節第三條。 
239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條及第六條第(a)項、第四節第四條第(e)項、第一節第三條

及第四條以及第六章各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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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繼父母收養外，本法雖然規定所有收養關係一經由法院准許

成立後，所有先前准許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為訪視或其他來往之法

院裁判或命令，一律終止效力，240 但是本法對於收養關係成立

後，是否可以做成上述准許訪視之裁判或命令，並無禁止之明文。 

綜觀本法，可以清楚知道，已經合法成立之收養關係，絕不    

因為訪視約定是否履行而影響其收養之效力，241 此項認知，亦應

包括於原生父母出養同意權或委託出養權之行使內容中，以示明

確。242 

(〸四) 積極促進繼父 (母) 收養關係之成立 

根據估計，目前在美國有五分之一未成年人生活於繼父母家庭

中，人數將近七百萬人，而繼父母收養雖占全收養人數之一半，但

實際僅占繼父母家庭一極小部分，考其原因，目前各州收養法律多

採傳統繼父母收養方式，因而切斷未成年被收養人與其未具監護權

父母之親子關係，致使未具有監護權之父母拒絕出養子女與繼父母

之情形甚為普遍。243 

據日漸增多之有關繼父母家庭之研究顯示，未成年人固然可在

繼父母家庭中成長發展，但是因為繼父母收養因而阻礙被收養人與

原生未具監護權父母之親子關係，容易引起繼父母子女間之衝突，

亦值得重視。244 是以傳統式繼父母收養關係成立後，完全切斷未

成年被收養人與未具有監護權父母，或該原生家庭之所有關係之監

護，既不一定真正對被收養人有益，也不一定為原生父母及養父母

所樂見，舊有法制已不敷需要，可說甚為明顯。 

                                                   
240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五條第(2)項。 
241 Id. 第三章第七節第七條第(c)項。 
242 Id. 第二章第四節第六條第(d)項第(1)及第(2)款。 
243 關於此點，參見Hollinger, Aftermath of Adoption, supra note 12, at Chapter 13. 
244 美國統一收養法第四章及其法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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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為積極鼓勵繼父母收養關係之成立，特別准許原生而未具

有監護權之父母或家庭中其他成員，在繼父母收養關係成立後，仍

得訪視未成年被收養人，此外，亦准許被收養人對於原生而未具有

監護權之父母，具有繼承之權利，245 堪稱為進步之立法。 

(〸五) 承認其他管轄法院判決之效力避免重複收養程序 

為避免跨州及跨國收養程序趨於繁複，本法特別在一定條件

下，承認他州或他國之收養裁判與本州或本國管轄法院所為者，具

有相同之效力，亦即他州法院所為之收養裁判如屬合法有效者，則

在本州亦具有相同之效力。此外，根據國際間尊重終局裁判之原則

下，任何依據各國法律或美國所批准之條約所做成之收養裁判，在

本州亦具有相同之效力，246 本法是期望此類規定得以簡化跨國及

跨州之收養程序，以促進收養關係之成立。 

二、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可議之處 

由於統一收養法必須平衡原生父母、養父母、被收養人、出 

(收) 養機構，以及州之間之利害權益關係，原非屬易事，加以本身

之制定乃是各方妥協下之產物，是以該法雖較目前各州之收養法規

為先進，但仍然不免有其可議之處，茲分述如下。 

(一) 所規範之範圍仍屬有限 

雖然統一收養法適用於所有形態之收養關係，但其所規範之範圍

仍屬有限。首先，涉及國外收養部分之規定甚少，本法僅就承認國外

收養裁判之效力，247 以及授權對於在國外出生之被收養人如何在美

                                                   
245 Id. 第四章第一節第三條。 
246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八條及其法條說明。 
24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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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完成收養安置有所規定，248 其他則付諸闕如，是以美國如何在批

准一九九三年國際收養海牙公約 (Hague Convention on Intercountry 

Adoption of 1993) 後，積極改革國內收養制度，以配合此公約之實

施，堪稱任務重大。其次，涉及前述印第安兒童福利法之規定甚少，

由於印第安兒童福利法係屬聯邦法之限制，因此，本法僅能遵守其規

定，而並不能加以修改，至於其他詳細適用情形，則僅能憑藉判例以

作補充。再者，涉及具有特殊需要未成年被收養人之規定甚少，有鑑

於改進收養現制，以促進具有特殊需要    未成年人被收養之途徑甚

多，249 提供財務上之補助，僅為其中一途。如何在收養關係成立

後，繼續在教育、心理及醫療各方面提供高度專業性之輔導，以保全

所成立之收養關係，如何集合寄養父母及收養父母一起接受訓練，以

增進寄養父母為收養之機會；如何同時進行保存家庭 (family preser-

vation) 及計劃收養之程序，以減少遲延安置；如何徹底免除收取收

養費用，以鼓勵收養安置；如何改進現行資訊之蒐集，以儘速發現等

待收養安置之未成年人，並避免延誤安置；如何增進社區性、少數民

族運作性 (communits-based, minority-operatel agencies) 之出 (收) 

養機構，以加速少數民族未成年人之收養安置；以及如何招收具有高

度專業性之工作人員，以促進各項工作之發展等事項，可說攸關安置

之成敗，亟需全國一致之努力，而本法囿於全國統一州法委員會並無

權籌款，或使用公共基金之理由，迴避處理現行法制之各項缺失，250 

且本能針對合乎聯邦或各州福利補助之具有特殊需要之未成年人，提

供各項改革規定，即有相當可議之處。251 最後，統一州法委員會之

                                                   
248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七條。 
249 關於此點，參見 Judith K. Mckenzie, Adop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3 

THE FUTURE OF CHILDREN 62-76 (1993). 
250 關於此點，參見 Hollinge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Reporter’s Rumination, 

supra note 4, at 356. 
251 關於此點，參見 Wixson, And Baby Makes Three, supra note 185, at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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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為爭取本法為各州所採用，從而留下許多程序上之細節，交由各

州自行決定，僅著重在最為需要統一之各項問題上，252 因此，難免

有未盡之處。 

(二) 有關蒐集公開及保存背景資訊之未盡之處 

與現行各州之收養法規相較，本法有關背景資訊之蒐集、公開

及保存等各項規定，可說均甚為完備優越，但仍有些微不盡之處，

本文在此特別提出，亦可供我國將來制定此類相關規定時參考之

用。 

1. 在收養程序進行中應予修正之部分 

(i) 在蒐集背景資訊有關之內容範圍方面，有關被收養人之醫療

紀錄中，應將生母是否在懷孕中遭受有毒物質 (toxic substances)、

氣體 (fumes) 及職業上有害物體 (occupational hazards) 之侵襲，致足

以影響被收養人之身體健康情形，以及遭受侵襲之確定時間，均應

予包括在內；再者，有關被收養人身體發展之紀錄，例如被收養人

身體發展所具備之基本粗略運動神經及肌肉 (gross motor)、細微運

動神經及肌肉 (fine motor)、語言及認知能力與技巧之確實發展時

間，因有助於診斷被收養人在神經及感官方面之缺陷，均應包括在

內；最後，被收養人之原生父母彼此間是否有親屬關係，因有助於

了解被收養人是否具有因近親關係所生之遺傳性疾病，自亦應包括

在內。253 此外，就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原生家庭社會生活之有關

紀錄中，本法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第 (a) 項第 (4) 款所謂之「父母因犯

重刑而判決確定者」，應僅限於虐待忽視未成年被收養人或其兄弟

                                                                                                           
509-510. 

252 關於此點，參見 Hollinger,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Reporter’s Rumination, 

supra note 4, at 356. 
253 關於此點，參見 Blair, supra note 185, at 42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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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或其另一原生父母而言，否則容易造成被收養人遭受歧視及識

別身分有困難之危險。254 

(ii) 在蒐集背景資訊有關之程序方面，缺乏具體之施行步驟及

方法，自有待日後補充。至於在蒐集資訊之責任所在部分，亦有其

未盡之處，諸如負責做成醫療背景資訊報告之人所應具備之資格，

應在同法中具體規定；在直接安置方面，負責安置之律師、醫師、

領有執照之社工人員或代表收養人之律師如負有法律上蒐集此項醫

療背景資訊之義務，則所能發生之蒐集資訊功能，定較本法所規定

一般出養人所為者為強；在機構收養方面，如本法要求負責蒐集上

述資訊之專職人員，能定期接受有關方面之專業訓練，則其所能發

揮之功效應更宏大。255 再者，就本項蒐集背景資訊規定之適用方

面而言，直接及機構安置均在適用範圍之內，甚為明確。然而，在

繼父母收養之情形，即未明確，為徹底穩固收養關係之繼續成功奏

效，本法對於親權即將被終止之父母親及其親屬們之背景資訊之蒐

集、公開及保存，亦應適用本法之有關規定才是；在其他親屬間之

收養關係，養父母與被收養人另一方父母及其家庭，或許不甚熟

悉，有關該另一方原生父母及其家庭之背景資訊，亦應注意本法有

關規定之適用，始可穩固收養關係之繼續成長發展。256 此外，為

順利達成背景資訊之蒐集，本法應規定有關主管機關，無論就機構

或直接安置時，均應適時公開有關未成年被收養人醫療及教育方面

之有關紀錄。257 

2. 在收養裁判做成後應修正之部分 

                                                   
254 Id. at 440. 
255 Id. at 443-445. 
256 Id. at 445-447. 
257 Id. at 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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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保存收養紀錄部分，本法為落實收養當事人能順利取得有

關健康之背景及後續資訊起見，除法院外，更應規定所有公私立出 

(收) 養機構及仲介人、其他提供出 (收) 養服務之專業人士，對於所

有收養紀錄不論係背景或後續之資訊，均應一律予以永久保存；258 

此外，本法對於即將終止出 (收) 養安置業務之機構或仲介人及提供

服務之專業人士，均應規定將所有保存之收養紀錄，移交與州屬之

主管機關，以避免不當之流失及銷毀。259 

(ii) 在補充收養資訊方面，為充分更新收養資訊之目的，本法

應於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款中補充下列之規定：作成原始背景資訊報

告之人，應就以後陸續得知有關被收養人及其原生家庭之遺傳資

訊，通知出 (收) 養機構、仲介人、其他提供出 (收) 養服務之專業人

士，或准許收養裁判之法院等情，告知原生父母或其他對報告提供

上述資訊之人。260 此外，本法亦應規定出 (收) 養機構、仲介人、

其他提供出 (收) 養服務之人，應於收到各項後續補充背景資訊後，

即向法院提供上項資訊，使其存檔之收養紀錄，隨時得到更新補

充。同時，各出 (收) 養機構、仲介人及作成資訊報告提供出 (收) 養

服務之專業人士，亦可向法院要求提供上述最新之背景資訊，以更

新其收養紀錄。261 

(iii) 在公開後續背景資訊部分，本法除法院及出 (收) 養機構

外，更應規定在直接安置時，代表養父母之律師、作成背景資訊報

告或取得後續背景資訊之專業人士，亦可公開此類背景資訊予收養

人。262 此外，為避免作成背景資訊摘要報告之人可能疏漏重要資

                                                   
258 Id. at 456-457. 
259 參照 Tex. Fam. Code Ann. §162.006 (West Supp. 1996). 
260 參照 Okla. Stat. tit. 10, §60.50. 
261 關於此點，參見 Blair, supra note 185, at 459. 
262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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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本法第六章第一節第三條第 (b) 項，應准許將識別身分資訊除

外後之背景資訊報告、收養紀錄等之原件予以公開，而修正原有僅

公開摘要之規定。263 

3. 在制裁違反上述蒐集、公開及保存上述背景資訊方面 

如前所述，由於本法並未對於直接安置時之出 (收) 養仲介人或

代表收養人之律師科以蒐集、公開上述資訊之義務，因此，自不能

對其科以任何法律上之責任，此一缺失自應予以修正。 

(三) 缺乏落實公開背景資訊之具體方法 

本法為保障養父母及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權益起見，特別規定出

養人不但應將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原生家庭在醫療、心理、社會及教

育方面之有關資訊，徹底提供予養父母，尤其是有關被收養人在心

理及精神方面之測試及診斷，以及在身體、情緒及性方面所遭受之

虐待等，均應一併告知，264 誠為進步之立法，已如前述。然而，

本法為鼓勵有關人士提供有關資訊，雖訂有下列之指導性規定，諸

如：(a) 本法體認原生父母或因年紀較輕，一時甚難得到所有之相

關資訊，因而規定於收養安置後，陸續所取得之相關資訊，亦應為

告知。265 (b) 為明確責任所在，規定有關上述背景資訊之心理及醫

療方面之報告，應包括提供資訊及作成報告者之身分資訊。266 (c) 

為鼓勵原生父母提供真實資訊，規定有關原生父母等用酒用藥成癮

之事實，不得援為任何民刑訴訟程序不利於該資訊提供人之證據。

267 (d) 任何違反上述背景資訊之機密保護者，應受到相當民事之制

                                                   
263 Id. at 463. 
264 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 
265 Id. 
266 Id. 
26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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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等。268 至於應如何具體實施之各項步驟，則仍付諸闕如，甚且

本法規定出 (收) 養機構故意拒不提供有關之資訊與養父母時，始負

法律責任一事，似失之過寬。269 本法以後如能加強出 (收) 養機構

及其他出 (收) 養仲介人改進上述背景資訊之公開，以及取得意見儘

速訂定周密之實施方法，並進一步出 (收) 養機構及其他仲介人就過

失即應負責之法律責任，則定能使養父母充分得到被收養人及其原

生家庭之背景資訊，而有助收養關係之正常發展。270 

(四) 對於上訴救濟缺乏時間限制 

統一收養法雖認為所有依照本法程序作成之終止親權及准許收

養之裁判，均具有終局效力，並嚴格限制對於此類裁判表示不服之

期間，因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在上述裁判作成起六個月

後，對之聲明不服，誠屬進步之立法，已如上述。然而，本法僅規

定對於收養裁判不服而上訴者，應「儘速」審理之，但如何達到此

一目標之具體程序卻付諸闕如，甚且「儘速」一詞，亦無具體之時

限，因而，本法所規定之收養裁判確立性之原則，將因此而受到嚴

重影響，而有待在日後加以補正。271 

(五) 對於收養後相互來往約定之規範欠當 

本法為促進原生與收養家庭間之來往接觸，是以明文准許收養

後彼此相互同意之來往接觸  (post-adoption agreement)，已如前

述。然而，如何實施此項規定，卻法無明文，實有欠周到。再者，

除繼父母收養外，所有收養關係一經法院准許成立後，除原先所積

欠之扶養費用外，被收養人與其原生父母間之法律關係即因而終

                                                   
268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六條。 
269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六條。 
270 關於此點，參見Wixson, supra note 185, at 505-506. 
271 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三章第七節第七條第(a)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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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所有先前准許對於被收養人來往訪視之裁判或命令一律失效，

272 此種收養關係所生之效力，對於年齡較大之未成年被收養人，

或跨種族、跨國家間之收養關係，即有其未盡之處。是以如何能使

被收養人繼續與原生家庭維持相當程度之關係，同時又使得被收養

人在收養家庭中，得以穩定愉快之成長發展，應是今後本法努力之

方向之一。273 

(六) 在加強收養方面仍有不足 

雖然統一收養法在擴大收養人及被收養人之候選機會，以增加

收養之成立等方面已有具體規定，誠為進步之立法，已如上述，然

而，未成年人尚未有任何具體之權利，以享受家庭扶養之利益，況

且，目前絕大多數沈陷於寄養家庭中之未成年人，得以實際被收養

者僅占絕小部分，因此，應如何具體訂立實施方法，以儘速增加其

被收養之機會，實為本法今後應努力發展之目標。 

(七) 延伸收養服務之規定仍有未盡之處 

雖然收養安置確為不孕夫婦替代生育以養育子女之理想方式，

然而，相關之收養安置資訊，卻甚少及時伸展發現不孕之際，致使

許多不能生育夫婦喪失及早考慮收養子女之選擇，而苦心竭力參與

替代生育之科技試驗，而其結果成功之機會卻甚微，274 直至精疲

力盡也同時喪失養育子女之興趣。是以如何鼓勵出 (收) 養機構及早

伸展其服務，使不孕治療與收養安置能同時成為不孕夫婦選   擇

替代生育之方式，一方面使得不孕夫婦及早實現為人父母之願望，

另一方面亦可使既已存在無家可歸之未成年人，得以儘早在一永

                                                   
272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五條。 
273 關於此點，參見Wixson, supra note 185, at 509-510. 
274 關於此點，參見 Fertility Clinics Have 70-80 Percent Failure Rates, SAN JOSE 

MERCURY NEWS, December 19, 1997, at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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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有愛、穩定及安全家庭中生長，應是本法亟待發展之另一目

標。275 

三、結語 

統一收養法能在傳統家庭觀念重視血統遺傳之壓力下排除萬

難，致力平衡原生父母、被收養人、養父母、出 (收) 養機構及仲介

人及各州之需要及利益，並經各方妥協後而擬定，其內容雖非完美

無缺，但其實體及程序規定之法律架構包容完善，標準清楚且具彈

性，堪稱利於實施。至於在保護當事人方面，尤其是未成年被收養

人之權益，更是不遺餘力。而在儘量簡化收養程序方面，更是提高

效率公平待遇，使其結果更易預見及穩定。尤以洞察目前各州收養

法制之各項弊端後，統一收養法更是力求避免重蹈各州過分規範收

養當事人之行為，因而阻礙收養關係成立之覆轍。再者，除在法律

上正式承認收養關係之正當性外，更明白承認收養安置所形成之家

庭關係重要性，應與由血統基因所形成者相當，而使得養父母與養

子女間在情緒及心理方面之關係，得以適當建立及發展。上述這些

新構想，都足堪成為各州制定收養法規之典範。 

各州在採取統一收養法為其模範之際，除應詳實注意各個法條

說明及擬法真意，而為徹底實施之準則外，更應加強對具有特別需

要未成年人之收養安置，以及國際收養安置之具體規定。此外，為

落實出 (收) 養仲介人蒐集、公開及保存收養背景資訊之責任，並延

伸收養服務，以增加收養關係成立及其穩定發展等，亦應在各自制

定收養法時予以補強，也惟有如此，統一收養法中前述所揭櫫之各

項理想，日後才有實現之可能。 

                                                   
275 關於此點，參見 BARTHOLET, FAMILY BONDS, supra note 188, at 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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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對於我國收養法制

之啟示 

綜觀我國現行民法有關收養之各項規定，對於改善整體收養制

度而言，仍多有未盡之處，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雖非完善，

惟仍有可以借鏡攻錯之處。本部分以下擬就我國現行收養法制之缺

失，並參酌美國法制可供我國今後在立法上改革之建議事項，分別

說明如下。 

一、我國現行收養法制之缺失 

我國現行民法有關收養之最新修正規定，雖於廢除遺囑收養    

制度、276 明定近親收養之限制、277 明定配偶之一方收養他方子   

女時，不必共同為之、278 改採國家干涉主義，以強化收養之要   

件、279 明定收養無效及撤銷之原因，280 以及承認養父母死亡後養

子女得聲請終止收養關係281 等貢獻良多。又最新修正之兒童福利

法，無論是在法院認可收養兒童相關事項、282 擴大聲請法院宣告

終止收養之範圍，283 以及加強養父母保護養子女事項284 等規定，

均屬用意甚佳。惟此等立法對於改善整體收養制度而言，仍多有未

                                                   
276 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一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條。 
277 Id. 第一千零七十三條之一。 
278 Id. 第一千零七十四條但書。 
279 Id.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280 Id. 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之一及之二。 
281 Id. 第一千零八十條。 
282 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 
283 Id. 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條。 
284 Id. 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

條至第七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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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之處，285 誠非本文所能一一論及。茲就下列所舉，檢討我國現

行收養法制之諸項缺失。 

(一) 現行成立收養之方式係採契約認可制，未成年被收養人

之利益因而未能受到尊重 

我國現行法制係以收養為契約，惟需經法院認可後，契約溯及

於意思一致時成立生效。如此，國家公權力介入程度較為有限，加

以契約之無效、得撤銷及合意終止等，於收養亦有適用，對於收養

關係之穩定性及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利益保護，均有未周之處。 

(二) 缺乏社會服務之概念及規定 

我國現行民法有關收養之規定，大抵偏重收養之成立要件及其

所產生之效力，至於出 (收) 養安置之具體程序如何，社工服務如何

協助出 (收) 養之安置等事項，則均付諸闕如。雖兒童福利法目前就

法院認可兒童相關事項，設有主管機關或其他兒童福利機構應進行

訪視，並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等之規定，但亦僅限於宣示性之規

定，至於主管機構應如何進行訪視、調查報告之內容究竟為何、如

何就收養安置情況為調查，以及調查收養人之標準等事項，均缺乏

具體之規定，如此勢必影響健全收養關係之建立，其弊端實不容忽

視。 

                                                   
285 就民法規定不盡之處，參見林菊枝，《我國民法親屬篇修正法評論》(台北：五南

圖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再版)，頁 126-131；謝啟大，《我國收養法修

正芻議》(民國七十三年)，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第四、五、六、

七章。就兒童福利法之立法缺失，參見林志嘉、羅瑩雪，〈兒童福利法之修正實

施及展望〉，《兒童福利政策白皮書研討會》(台北：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民國八

十五年三月)，頁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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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將未成年人與成年人之收養安置分別規定 

就我國現行收養制度之發展以觀，雖以收養未成年人為主流，

然收養已成年人仍有其事實上之需要，亦不能完全不顧。有鑑於此

二種被收養人，無論在收養目的及國家對其規範與保護之程度均不

相同，非分別規定實不足以盡其功能。 

(四) 未就繼父母收養繼子女關係做特別規定 

就一般典型繼父母收養繼子女而言，收養不過將事實上已經存

在之親子關係加以正式化及法律化而已。由於未成年子女之原生父

母 (指具有監護權者，亦即繼父母之配偶) 事實上已據個人之知識及

經驗，先行替其未成年子女選妥養繼父母，即使法院事後拒絕該收

養聲請，亦不可能因而改變原先事實上之親子關係及家庭狀況。至

於一般收養未成年人所可能發生收取不法費用情事，在此亦不可能

發生。至於最常見之情況，乃為未成年子女之父母 (未具有監護權

者，或許具有訪視權) 對於該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因而得以免

除。基於此點，和收養與自己原本無親屬關係未成年人之情形相

比，繼父母收養安置之程序，應可有所簡化。此外，為促進繼父母

收養關係之成立，傳統上收養關係成立後，當即完全切斷被收養人

與原生家庭間之關係，即需作適當之調整。我國現行法制並未就上

述繼父母收養繼子女關係詳為規定，自有疏失。286 

(五) 並未強制規定收養成立前應有法定試養期間，對未成年

收養人之保護顯有未周 

鑑於收養人與未成年被收養人如於收養關係成立前，能經過一

段共同生活之試養期間者，則彼此間之適應情況應可獲得調整，而

                                                   
286 我國現行民法僅於第一千零七十四條但書規定：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子女時，

不必共同為之，除此之外，並未就繼父母收養繼子女關係為詳細具體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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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段期間內，社工人員對於收養人是否適合養育，以及未成年被

收養人是否確實適合收養家庭之環境等，亦可切實評估，是以收養

關係成立前，應有法定試養期間之規定，已為各先進國家所採用，

我國現行民法對此毫無規定，自有未當。雖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七條

第三項規定：「滿七歲之兒童於法院認可前，得准收養人與兒童先

行共同生活一段期間，供法院決定認可之參考。」然而，該法制規

定之試養期間，一則並非強制規定，二則僅適用於七歲以上之兒

童，似與先進國家規定試養期間之用意相去甚遠。 

(六) 未能注重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 

我國現行民法並未特別重視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收養安置問題；

同時收養關係雖於養父母死亡後，原則上亦不因而終止；再者，終

止收養之原因，依然著重於養父母之利益等相關規定觀之，為親為

家之原則，仍為現行民法之收養目的，可說至為明顯。287 此外，

同法規定法院於「有事實足認收養於養子女不利者」，應不予認可

收養關係，288 援此，亦僅在於防止收養之弊害發生，此與收養應

促進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之現代化收養理念，仍屬相距甚

遠。目前兒童福利法雖為補救民法有關收養規定之不足，特別規定

「法院認可兒童收養事件，應考慮兒童之最佳利益。決定兒童之最

佳利益時，應斟酌收養人之人格、經濟能力、家庭狀況及以往照顧

或監護其他兒童之紀錄」，289 但亦僅為一宣示規定而已。由於如何

遴選「好父母」在目前尚乏公訂之標準，抽象之法律規定容易造成

                                                   
287 關於此一部分說明，參見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親屬篇新論》(台北：

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再版)，頁 300-302；戴東雄，〈論我國收養法之現

代化〉，《親屬法論文集》(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再版)，頁

364-365。 
288 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九條第四項、第五項第二款。 
289 關於此點，參見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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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人員及法官以主觀成見造成收養安置上之偏失，對未成年之權

益影響極大，是以吾等對目前收養法制對於未成年收養人之權益保

護欠周之處，實不容加以忽視。 

(七) 未能貫徹審判收養事件不公開之原則，影響當事人之權

益甚鉅 

出 (收) 養事件之審理，往往會涉及當事人之隱私，在目前公開

審判之原則下，當事人在心理上及情緒上之健康權益，往往不能受

到妥善之保護，甚且造成當事人心理上或精神上之傷害，是以主司

此類審判工作者，實不得不慎。290 

(八) 對於如何蒐集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原生家庭之背景資

訊，以提供收養人者，並未有任何規定，致影響收養關

係之品質至鉅 

一般而言，根據先進國家安置未成年人之經驗顯示，影響收養

安置成功與否之最重要因素，一為安置時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年齡，

另一則為未成年人過去在醫療及社會上之各項經驗。是以正確完善

蒐集被收養人及其原生家庭之背景資訊，進而適時提供予收養人，

一則使收養人對於是否收養某一未成年人得以做成妥切之決定，一

則在收養關係成立後，據以撫養未成年人，得建立良好之親子關

係，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目前我國現行法制中，對於何人應負蒐

集上述資訊，並提供予收養人之有關規定，均付諸闕如，而亟待改

進。 

(九) 未就醫療保健機構因出養而交付未成年人之程序有所規

                                                   
290 兒福聯盟社工人員工作備忘錄常有法官審理收養事件時，採公開審理方式，在

眾目睽睽之下，訊問未成年人出養人之年齡籍貫、姓名，以及為何不婚生子，

乃至出養子女之原因，常易造成當事人在心理上及情緒上極大痛苦與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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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監督 

藉由醫護人員及社工人員之居間仲介，而親生父母以出養未成

年子女為目的，與準養父母達成協議，由後者直接將未成年被收養

人 (如嬰兒)，從醫院或其他醫療保健機構接回安置之情況實屬常

見。然而，要如何確保此類嬰兒在合理期間內受有適當安置，我國

現行法制卻缺乏一套有效之追蹤考核之程序，未成年人之權益顯然

未能受到周全保護。 

(〸) 對於應否及如何收取或支付收養費用全無規定 

雖買賣嬰兒 (或未成年人) 一向為社會所詬病，惟因我國現行收

養法制對應否及如何收取或支付收養費用一向缺乏規範，致使因收

養未成年人所收受或支付之金錢或其他有價之物，是否即屬買賣未

成年人之行為，也相對曖昧不清，制裁上亦發生困難。291 今後收

養法制如何規範收養費用之收取或支付，勢必影響收養風氣之好

壞，值得吾人三思。 

(〸一) 未能積極主動促成無家可歸未成年人之收養安置 

一般而言，收養安置是對於無家可歸未成年人所提供之最佳替

代性照顧方式，然綜觀目前我國社政單位所監護之無家可歸未成年

人，能夠受有收養安置者僅為極少部分，292 尤其隨著年齡之增

長，未成年人因而永久滯留於教養機構之比例更形增加，影響其身

心發展至鉅。是以今後應如何針對實際上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需要，

                                                   
291 雖兒童福利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任何人不得對於兒童有買賣之行

為。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違反第二十六條規定應受罰鍰及公告姓名之制裁，惟

上述「買賣兒童之行為」是否包括以收養為目的所為之收受給付在內，仍有疑

問，即使包括在內，則其實施此法之情形即不甚積極。 
292 關於此點，參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於民國八十六年六

月二十四日於高雄市所舉辦之收養法草案研討會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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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其被收養安置機會，實為今後收養法制亟待努力改進之另一方

向。 

(〸二) 並未就國際收養 (跨國收養) 有所規範 

國際收養安置是指國際間對於無家可歸之未成年人，提供一種

替代性之照顧方式。根據有關研究顯示，293 經歷國際收養安置之

未成年人，絕大多數均能適應收養環境而順利長大成人，且對於自

己之出身背景，也會有相當程度之瞭解與認同，因此，國際收養安

置並不失為補充國內收養安置之一種方法。環顧我國國內每年雖有

為數不詳之未成年人，經由國際收養方式被外國人聲請收養安置，

但我國政府除憑收養書面契約等文件予以認可外，尚難為實體上之

調查，至於未成年人經收養後在國外之適應情形如何，亦未做到追

蹤考核，從而，我國政府對國際收養被收養人權益之保護，可說未

盡周全。 

(〸三) 缺乏蒐集出 (收) 養資訊體系，無法瞭解收養之供需情

況，並確實評估實行之效果 

目前我國缺乏一套完善之設施，藉以確實蒐集正確可信之收養

資訊，是以每年全國或各地之收養人數，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有親

屬關係者占全收養人數之比例，被收養人中為嬰兒、為年齡較大之

未成年人、具有特殊需要或為異族者各占總被收養人數之比例，以

及收養安置之方式中，公私立出 (收) 養機構或獨立安置之比例等重

要收養資訊，幾乎全部付諸闕如，因此，要建立一套有系統而實際

能解決當前收養問題之法律制度，可說非常困難。 

                                                   
293 關於此點，參見 Arnold R. Silverman, Outcomes of Transracial Adoption, 3 THE 

FUTURE OF CHILDREN 104-118 (1983) 及 Elizabeth Bartholet, International Adop-

tion: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3 THE FUTURE OF CHILDREN 89-103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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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〸四) 未能以科際間之研究發展探討收養關係之重要問題，

以平衡並保障收養當事人之需要及權益 

綜觀我國收養制度之演進過程，係由「為家」、「為親」，終

至「為子女」之收養關係，是以構成收養之形式上及實體上之要件

以及所生之法律效果，為此制度之重心。至於收養關係本身所致生

之問題，諸如出養同意權應如何行使、如何安置未成年人與適合之

養父母、如何禁止買賣未成年人之行為、收養關係是否可以取代原

生關係、收養關係之機密性及匿名性應達至何種程度，以及收養關

係應否具有永續性等問題，卻一向缺乏系統性之研究，因而收養當

事人之需要及權益之平衡及保障方面，自有未盡之處。 

(〸五) 社會傳統重視由血統關係所建立之家庭，人為關係 (非

血統關係) 所組成之家庭尚未受到應有之尊重 

由於一般社會大眾仍被注重血統、遺傳及傳宗接代之固有傳統

所束縛，加以過去養女制度之惡劣印象至今仍未完全消除，是以收

養關係尚未受到應有之尊重與珍惜。如此一來，無疑間接鼓勵不孕

者以其他替代性之高科技方式產生後代，由於以此方式成功生產之

機會不高，許多準收養者在竭盡心力努力嚐試人工科技生殖技術不

成後，已無心力再從事收養，為人父母之夢想即因而幻滅。另一方

面許多需要永久性家庭之未成年人，亦因而喪失為人收養之機會，

所受負面影響之大，實不容忽視。 

(〸六) 缺乏專業人員從事專業化之出 (收) 養實務 

未成年人是國家未來之中堅，唯有健全之國民才有詳和之社

會，是以如何使未成年人於有愛、安全、穩定、永久性之家庭中，

享有各種機會、環境、經驗以充分成長發展，發揮出其潛能，是現

代政府非常重要之任務，我國自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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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安置係對於無家可歸之未成年人，所提供一種替代之照顧

方式，無論對於原生父母、養父母，以及養子女均造成一生重大之

影響。為使收養安置對於收養當事人之危害降至最少，而受益增之

最大，國家社會對之不能袖手旁觀，任由私人所處置。近年來，收

養受到各種由社會、法律、經濟，及倫理各方面新的衝擊及挑戰，

非有專業性之出 (收) 養機構及法律、社會方面等專業性人員，不足

以竟其事功，我國從事出 (收) 養安置受有專業訓練者僅屬少數，出 

(收) 養機構從事專業性之收養服務者亦屬屈指可數，294 實應徹底

檢討改進。 

二、建議事項 

綜觀我國之收養法制，在保障收養當事人之社會、心理及情緒

方面之利害關係，尚有未周，美國之制雖非完善，但仍有許多可以

借鏡學習之處，現謹以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為本，為今後改

革我國收養法制提出下列各項建議。 

(一) 生理與關係之家庭觀念並重，以鼓勵收養發展 

依據美國收養經驗，因為過分以生理為中心之家庭觀念，有形

無形鼓勵以新科技方法產生後代，不惟產生許多懸而不決之社會及

倫理問題，尤其貶低以人為關係所構成之家庭形態，阻礙收養制度

之發展，足以引為殷鑑。今後我國應在大眾教育方面提倡由關係所

構成家庭之價值及其重要性，以避免過分強調生理構成家庭之優越

性，並宣導收養安置之價值，使國人能夠及早改掉過去對於收養制

度之猜疑態度，進而重視社會上無家可歸未成年人之成長發展，讓

收養制度能切實滿足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出養人之各項需求，且為

                                                   
294 目前國內首推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以專業人員從事專業化之出 (收) 養安置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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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尊重採行。 

(二) 儘速設立專業性出 (收) 養機構並培植專業人員，以從事

專業化之收養實務 

由於出 (收) 養安置影響當事人及社會之利害至鉅，國家社會對

之不能袖手旁觀。加以為順利應付各項社會、法律、經濟及倫理各

方面新的衝擊及挑戰，非有專業性之出 (收) 養機構及法律、社會方

面等專業性人員，即不足以竟其事功。我國今後如何學習美國收養

專業化之經驗，以規範收養現象，並輔助收養當事人建立健全良好

之收養關係，應屬當務之急。 

首以原生父母而言，由於年輕識淺，處境困難，加上精神上及

情緒上因出養未成年子女常受有重大衝擊，最需要專業性之諮詢及

輔導，以衡量其當前之處境及為適當之抉擇。今後我國所設立之出 

(收) 養專業性機構，如何對於社會大眾表明自身之立場，表明不論

原生父母是否將來出養其子女，均應同等受到重視及照顧，因而避

免出 (收) 養機構趁人之危，慫恿出養子女之情事。再者，機構應如

何盡其能力覓得所有可得之資源及幫助以解決原生父母之需要，如

何供給原生父母正確資訊，其中包括原生父母因出養子女而產生之

權利、義務及責任，輔助原生父母如何做成正確之決定，告知所做

決定對於原生父母及其未成年子女因而可能受到之影響，凡此均為

出 (收) 養機構之分內職責。一旦原生父母決定出養未成年子女時，

機構如何幫助原生父母辦理委託機構代為出養權利之行使，如何終

止原生父母對於被出養子女之親子關係，如何幫助原生父母與其被

出養子女之分開，以及如何幫助原生父母因出養子女而面對情緒上

之衝突及悲戚，亦是機構重要之職責之一。除機構已輔助原生父母

對於所有可能之出路做詳盡考慮後，因而做出適切之出養決定，並

在情緒上已經合適出養子女外，不得進行委託出養之事宜，此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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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養機構於從事出養實務時最應該遵守之信念，以免日後引起不

必要之爭端，貽害未成年被出養人。295 至於出 (收) 養機構如何向

社區或政府爭取相當財務上之支援或輔助，以支付生母因收養安置

所致生之費用，亦為現實上所不容忽視之問題。 

次以未成年被出養人而言，出 (收) 養機構在促進其最佳利益，

使其各得其所，以滿足個別需要原則之下，機構應盡其所能，先提

供可得之協助與其原生家庭或其親屬們，或許如此，原生家庭或其

親屬因而得以提供未成年人所需要之照顧。如果經過評估後，收養

安置係最合適之選擇時，機構應儘速評估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需要，

除需要先為暫時安置外如何及時覓得適合未成年人需要之養父母，

為收養安置，至為重要。此外，機構如何在收養安置前，幫助未成

年被收養人接受安置、在收養安置程序進行時，幫助他們適應新環

境，以及在收養安置後，繼續依照被收養人、收養人、出養人之各

項需要，以維持收養關係之品質，更是不可忽略。296 

再以養父母而言，鑑於養父母子女關係之特殊，扶育養子女之

責任重大繁難，亟需出 (收) 養機構及時提供必要之評估及幫助準備

以期能夠勝任親職。此際出 (收) 養機構應完善蒐集未成年被出養人

以及其原生家庭之遺傳、醫療、社會背景資訊以提供與養父母做為

扶育養子女之參考，及切實顧及養父母之需要，提供必要之教育以

及準備，以使養父母能勝任親職。此外，出 (收) 養機構應儘量避免

以刺探考核之態度估量收養人，如此，使得收養人惟恐自己因表現

不佳而失去收養機會，而不敢真正面對收養關係所致生之困難以謀

求解決。297 

                                                   
295 關於此點，參見 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 STANDARDS FOR ADOP-

TION SERVICES (1988). 
296 Id. 
297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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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收養經驗所得，除上述出 (收) 養機構所提供與原生父

母、養父母、養子女之各項服務外，為保障收養關係符合公平及良

好品質起見，今後對於機構之延展 (outreach) 收養服務與一般之出 

(收) 養商業廣告如何加以區分；如何依據本國國情發展出一套實用

且相關之收養服務流程，可供全國收養安置所統一使用；如何規定

給付生母及未成年被收養人有關收養安置及安置前之必要費用，以

減少非法利誘出養情事；如何儘速安置未成年被收養人，使其儘速

適得其所；如何合理公開收養程序；如何評估養父母為人父母之能

力；如何規範國際收養等等，均需要各種專業人士於出 (收) 養程序

中，仔細斟酌設定各種標準，以利收養安置有所遵循。298 

(三) 收養成立方式應以收養裁定制 (判決宣告制) 取代契約認

可制 

依據美國之收養經驗，認為收養安置無論對原生父母、養父母

及養子女，均造成一生重大影響。為使收養安置對收養當事人之危

害降低，並增強其利益起見，因而早已摒棄收養為私人間契約之概

念，進而賴法院藉由公權力積極主動整合社會資源，以協助完成收

養安置前後之各項調查評估，並規定收養人與被收養人間應有相互

適應期間後，依收養人之聲請，法院再依據全盤收養狀況，以決定

收養是否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而裁定准否形成收養關係。

本此，收養程序可說極富社會政策之色彩，並因而發生公法上之效

力，一旦經過法院以裁定准許後，即不再受當事人之意思表示所影

響，僅有收養裁定應否廢棄之問題，如要終止收養，則另需經法院

准許，而不生收養無效、得撤銷或合意終止收養之問題，對於收養

之穩定性及養子女利益之保護，甚具意義。299 

                                                   
298 Id. 
299 參見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三章第七節之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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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收養法制係採契約認可制，仍認收養為當事人間之契

約，惟需經法院認可後，始能溯及生效，公權力得以介入之程度及

未成年子女利益所受之保護，均非常有限，已如前述，今後為順應

世界最新趨勢，尊重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起見，取法美國之收養制

度改採收養裁定制，應勢在必行。300 

(四) 收養安置應就被收養人為成年人或未成年人而分別規定 

就現代收養制度之發展以觀，雖以收養未成年人為主流，然收

養已成年人仍有其事實上之需要，亦不能完全不顧。有鑑於此二種

被收養人無論在收養目的，以及國家規範保護之程度均不相同，非

分別規定不足以盡其功能。 

收養未成年人之目的在於撫養照顧未成年子女，國家公權力介

入之色彩濃厚，依美國收養經驗所得，今後我國收養法制所應注意

改革者，計有何人得收養、何人得被收養、私自收養時出養人如何

行使其出養同意權、機構收養時原生父母等人如何行使委託出養同

意權、收養安置前之評估、收養程序進行中之評估、出 (收) 養安置

之方式及其程序、甄選養父母之有關規定、收養民事程序之機密

性、收養程序進行中對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監護、聲請收養未成年人

之程序、對於不明生父之調查及監護，因聲請收養而附帶提起之終

止親子關係之程序，以及有關收養之裁判等等，實為收養規定之重

心。301 

                                                   
300 雖實務上曾以司法解決肯定收養認可裁定具有形成力，法院審查收養事項非僅

限於消極確認當事人收養契約之成立而已 (司法院第一廳七十五年六月廿八日 (75) 

台廳字第○四二五二號函載《司法院公報》七十五年八月出版，二十八卷第八

期)，固已修正契約認可制之部分缺失，而兒童福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

雖儘量就契約認可制不足之處予以補救，惟終究不如採行收養裁定制而實至名

歸。 
301 參見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二章及第三章之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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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收養成年人，則不以照顧子女為目的，易遭濫用，故此種

形態之收養方式，仍應受到監督管制。有關收養成年人之部分，依

美國收養經驗所示，應由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共同向法院為收養之聲

請，經法院裁定准許後，收養關係始得成立。此外，法院就收養聲

請應予審酌之處、收養之同意及其方式、聲請收養成年人之程序、

法院之審理、收養裁判等，均可為我國收養立法上之參考。302 

(五) 收養安置應就繼父母收養繼子女為特別規定 

依據美國之收養經驗，就一般典型繼父母繼子女而言，收養不

過將事實上已經存在之親子關係加以正式化、法律化而已。在此種

收養形態，由於未成年子女之父母 (指具有監護權之一方，亦即繼

父母之配偶) 事實上已據個人之知識經驗先行將未成年子女之養繼

父母選定，並已共同生活，即使法院事後拒絕該收養聲請，亦不可

能因而改變原有事實上之親子關係及家庭生活狀況。本此，和收養

與自己本無親屬關係之未成年人相比，對於收養安置前之收養評

估，以及防止非法收受給付收養費用等項規定，於此項收養關係即

無其實益，可予簡化，惟有鑑於繼父母對於繼子女間之虐待情事時

有發生，是以收養安置後，做成收養裁定前之收養評估，仍不得任

意省略，以保護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再者，今後收養立法對於傳

統上收養關係成立後，完全切斷養子女與原生家庭間之關係，如何

做適當之調整，一方面使得未成年被收養人得於此項形態之收養關

係成立後，仍得與其原生家庭繼續保持接觸及來往，有利其成長發

展；另一方面使得原生父母 (即原先未具有監護權者) 較易同意出養

該未成年子女，使繼父母子女間之收養關係及早成立，以使彼此間

之親子關係收名至實歸之效。303 此等有關規定，均值得我國規範

                                                   
302 Id. 第五章各項規定。 
303 Id. 第四章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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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父母收養繼子女時，切實取法參考，以健全此一特殊收養關係。 

(六) 出 (收) 養機構於出 (收) 養安置時所負之義務 

自美國收養法律觀點而言，收養安置可分為獨立安置 (直接安

置或私自安置) 與機構安置。二者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行使出養同意

權之方式。以獨立安置而言，係以原生父母以出養為目的，直接向

養父母行使出養同意權，並將其未成年子女交付與養父母以為收養

安置。至於機構安置，則指父母以出養為目的，將其對未成年子女

之監護權交付與出 (收) 養機構，委託該機構對該子女行使收養同意

權。由於機構安置牽涉監護權之移轉，以及委託出養同意權之行

使，法律關係較為複雜，為使收養當事人與機構間之法律關係明

確，以免日後爭執，將來我國之收養立法應取法美國之收養經驗，

就出 (收) 養機構對於所從事之出 (收) 養安置，明文規定如下之義

務。304 

(a) 機構對於詢問服務者，應以書面提供所為服務之各項資

訊，其中包括選擇準養父母之程序、是否採行公開收養之方式，以

及所需費用明細表。 

(b) 機構應以書面授權準養父母，於收養安置後，准許收養之

裁定生效前，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日常生活、醫療及其他有關照顧

方面，負有法律上責任。準養父母對於上述責任應以書面承認。 

(c) 機構對於委託機構出養子女之原生父母提出請求時，應就

該未成年子女是否已經收養安置、或該收養安置已經法院准許駁

回，或經自行撤回等情事，以及該收養安置之聲請若未被准許者，

是否作成其他安置等，均應迅速通知該原生父母。 

                                                   
304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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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出養未成年人時所負有之公開其背景資訊之義務 

依美國收養安置經驗，如果法有明文責成出養人 (包括自然人

及出 (收) 養機構) 及其他義務人於出養安置時，必須儘早於準養父

母取得未成年被收養人身體上之監護以前，經由合理途徑，對於曾

經就未成年人有過身體上或法律上監護之人，或對於曾經為未成年

人提供醫療、心理、教育方面等服務之人所取得之資訊，做成書面

報告，提供與準養父母者，一方面使得準養父母因此可得必要之資

訊，以便對於是否收養某特定未成年人時，較有能力為合宜之決

定；另一方面由於養父母於收養關係成立後，可以根據正確完善之

背景資訊，適當養育未成年被收養人，因而，此項公開背景資訊意

義之重大，不言可喻。今後我國收養立法，除於出 (收) 養機構為出

養人外，更應於直接安置時，責成擔任收養仲介人或代理出養人之

律師負責蒐集此項背景資訊之義務，以補強收養人之不足。305 至

於負責做成醫療背景資訊報告之人，所應具備之資格，亦應於法條

中規定明確，並按時接受職務有關之訓練。306 

在蒐集背景資訊之範圍方面，美國統一收養法之規定甚為詳

盡，值得我國將來立法上之參考者如下：307 

(a) 有關未成年被收養人現有之醫療及心理方面紀錄：包括未

成年人在產前之保健、出生時之醫療情況、未成年人之生母於懷孕

時所服之藥物、嗣後未成年人所接受之醫療、心理、精神等方面之

檢查及診斷、未成年人在身體、情緒及性方面遭受虐待之情況、有

關預防注射以及在寄養之家或其他保育單位所有保健情況之紀錄，

以及未成年人身體發展之紀錄。308 

                                                   
305 關於此點，參見本文前揭第貳部分，二、(二) 之內容。 
306 Id. 
307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第(a)項規定。 
308 有關未成年人身體發展之紀錄，為美國統一收養法所遺漏，我國將來之收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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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成年被出養人之父母及親屬以往在醫療、心理以及有關

方面之情況：包括任何已知疾病或是足以致病之遺傳傾向、任何藥

癮或酒癮、未成年人之生母懷孕時之健康狀況、未成年人出生時父

母之健康狀況、生母是否在懷孕時，遭受有毒物質、氣體，以及職

業上有害物體侵襲，致足以影響未成年人之身體健康之情形，如有

遭受侵襲時其受害之確定時間、309 未成年人之父母間是否具有親

屬關係310 等。 

(c) 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父母、親屬之社會背景及經歷之有關

資訊： 

 (i) 未成年人在校之註冊及表現情形，與教育有關之各種考試

成績，以及是否有接受特殊教育之需要； 

 (ii) 未成年被收養人在種族、族群、宗教背景、部落及對於其

父母所為之一般性描述； 

(iii) 過去常與未成年被收養人共同居住或時常造訪之人與未成

年人之現在及過去關係之紀錄；及 

(iv) 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父母及親屬之教育程度、職業專精及其

他值得注意之成就； 

(d) 有關父母因虐待、遺棄未成年被收養人、其兄弟姊妹或其

配偶，或對之有其他不當行為，因而犯重罪而判刑確定；311 父母

                                                                                                           
法應予補正，詳情參見本文前揭第貳部分，二、(二) 之說明。 

309 有關生母在懷孕時是否遭受有害物質侵襲乙項，為美國統一收養法所遺漏，我

國將來之收養立法自應加以補正，詳情參見本文前揭第貳部分，二、(二) 之說

明。 
310 有關未成年人之父母間是否具有親屬關係乙項，為美國統一收養法所遺漏，我

國將來之收養立法自應加以補正，詳情參見本文前揭第貳部分，二、(二) 之說

明。 
311 為避免造成歧視及識別身分之困難起見，有學者主張本項之犯有重罪者應限於

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父母因虐待、遺棄未成年被收養人、其兄弟姊妹、其配偶，

或其他不當行為者為限，余意甚是，我國將來收養立法自應以此限定重罪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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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司法裁判終止對於未成年人之親子關係；以及父母因對於未成

年人、其兄弟姊妹、其配偶有虐待、遺棄，或其他不當行為而被控

訴之訴訟程序等資訊； 

(e) 有關未成年被收養人因刑事或少年事件受處罰而告確立之

資訊； 

(f) 決定未成年被收養人是否合格接受政府各項補助，包括收養

之補助，以及其他有關財務、醫療等方面之補助。 

為顧及此項背景資訊之蒐集不易，我國應採取美國經驗，對於

在未成年被出養人出養前無法取得，但於安置後已可取得之上述各

項背景資訊，仍使得負有蒐集此項資訊義務之人，於開庭審理收    

養聲請之前，應向未成年人之準養父母提供一項補充性之書面報

告。312 此外，我國將來之收養立法更應參考美國經驗，補充規定

作成原始背景資訊報告之人，應就如果陸續得知有關被收養人及其

原生家庭之遺傳資訊者，仍應通知出 (收) 養機構、仲介人、其他提

供出 (收) 養服務之人，或為准許收養裁判之法院一事，告知原生父

母或其他對於上述背景資訊報告提供背景資訊之人，以達到充分更

新背景資訊之目的。313 

為明確責任所在，我國未來之收養立法應依美國經驗，規定依

據上述規定所提出之報告中必須明示提供資訊及做成報告之人。除

機密性已獲免除外，該報告必須做適度修改，俾使報告中之資訊所

涉及之人及提供資訊者之身分予以刪除。314 

為鼓勵原生父母提供真實資訊，我國未來之收養立法應取法美

國收養經驗，規定依據上述規定所提供之資訊，不得於任何民事訴

                                                                                                           
參考，詳情參見本文之第五章第二節第二項之說明。 

312 參見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三章第一節第六條第(b)項。 
313 關於此點，參見本文前揭第貳部分，二、(二) 之說明。 
314 參見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第(d)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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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程序中，援為不利於本研究報告中之資訊所涉及者之證據。315 

至於如何蒐集上述各項背景資訊，具體之施行步驟各方法究竟

如何，誠非易事，主管收養事務之主管機關應迅速從事整合性之研

究後，規定相關表格，以供收養當事人、出 (收) 養機構，以及提供

出 (收) 養服務者之使用。316 

(八) 如何採行收養安置前評估以改進收養關係之品質 

為使養父母能確定其本身是否適合收養未成年人，以及使授權

為出養安置者得有依據以決定何種養父母適合收養某一特定之未成

年人起見，美國統一收養法認為，收養人在收養安置前應受到適當

之評估，除少數例外情形，不論為獨立安置或機構安置，收養人均

需接受此項評估。317 目前美國雖然缺乏證據足以證明父母選擇養

父母之能力較出 (收) 養機構為差，然而一般學者專家相信，普遍使

用收養安置前評估將可減輕獨立安置對於未成年子女所可能致生之

危險。318 由於收養安置前之評估制度，在我國收養立法史上係屬

創舉，以下擬就收養安置前評估之必要性、為收養安置前評估之評

估人、收養安置前評估之時機及其內容、如何決定養父母之適合

性、收養安置前評估文件之建檔及行文、對於收養安置前評估之審

查，以及主管機關應該採取之行動等項，為我國將來之收養立法做

出建議。 

1. 收養安置前評估之必要性 319 

無論直接或機構安置，除法院對於有正當理由者，或父母、法

                                                   
315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第(e)項。 
316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第(f)項。 
317 Id. 第二章第二節各項規定。 
318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一條之評述。 
319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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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監護人以出養為目的，直接將其未成年子女安置與親屬外，惟具

備現有良好之收養安置前書面評估之人，始得以收養安置之目的而

監護未成年人。所謂現有之評估，係指該項評估係於收養安置前十

八個月內作成者，或原評估在該期間內經以最新資訊補充更新者而

言。至於良好之評估則係指評估內認定被評估人無論對於一般或特

定未成年人，均可成為適合之養父母。 

法院認定是否有正當理由得以免除收養安置之評估時，應視具

體情況而定。若於收養安置前，事實上不可為此項評估，如果堅持

為之者，對於未成年人而言，反是利多於弊時，該項情形即可構成

正當理由。例如機構因未成年人受虐事件，受命於法院而將未成年

人寄養安置，後其父母更因該事件而遭終止親權，如寄養父母於此

時聲請收養該未成年人，法院應即認定有正當理由，而免除此項評

估，否則本項評估在當初寄養安置時既不可能實行 (是否能夠收養

在寄養當時尚為不可預見)，堅持以該安置因缺乏本項評估而為無

效，對於未成年人而言，可能是弊多於利，至為顯然。另例為生母

決意出養，但因早產，被其選定之準收養人尚無機會為收養安置前

之評估，法院於此情形，亦得免除此項評估，但應速命安置後之評

估，以決定養父母是否適合收養，較為適當。至於準收養人如有足

夠之時機接受本條之評估，而故意拖延者，當然不構成本條之正當

理由，自不待言。 

對於父母先將其未成年子女交與親屬照顧，後因故乃將該子女

出養與該親屬，而由該親屬向法院聲請收養之情形，在所常見。鑑

於安置之初或許未有收養之預見，之後若堅持應為收養安置前評

估，於本例即有實行上困難，如因而駁回本件收養聲請，顯有未

當，故有特別免除此項評估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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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收養安置前評估之評估人 320 

為嚴格控制收養關係之品質，惟經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並發給執

照，或經主管機關以其他程序之認定有資格為收養安置前之評估人

者，始得為收養安置前之評估人。而出 (收) 養機構對於業經獲得其

他合格評估人作成良好之收養安置前之評估者，仍得規定接受其本

身合格之受雇人或獨立契約承攬人之評估。 

於此應注意者，合格之評估人並不限於出 (收) 養機構之受雇

人。我國主管收養之機關應立即發展一套如何檢驗合格評估人之標

準，以利評審作業之執行。至於本條所指之主管機關，應與兒童福

利法第六條規定一致，該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應就收養有關

事項配合修正。 

3. 收養安置前評估之時機及其內容 321 

為顧及無家可歸未成年人之早期療育及發展，以達儘速為收養

安置之目的，要求收養安置前評估者，無需先行覓得準未成年被收

養人者，評估人應儘快進行收養安置前之評估。 

為適度決定被評估人是否適合為養父母，收養安置前應就被評

估者之下列資訊，予以評估： 

 (i) 年齡、出生年月日、國籍、種族或族群背景及宗教信

仰； 

 (ii) 婚姻狀態及家庭背景，包括其子女之年齡、所在地區，

以及家庭內其他成員之身分與關係； 

 (iii) 身體及精神方面之健康狀況，以往任何濫用酒精或藥物

之情形； 

 (iv) 過去受教育、任職情況，具有特殊技能； 

                                                   
320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二條。 
321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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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財產及收入狀況，包括由其所開具之現有財務狀況報告

書中所特別指出之未付清債務； 

 (vi) 過去要求評估之次數、過去所涉及收養安置情形，所受

評估情形，以及安置結果； 

 (vii) 被評估人是否因觸犯家庭暴力而被起訴，是否曾經違反

保護兒童之法律，法院對於上開控制之處理情形，其監

護或訪視未成年子女之權利法院是否曾經以裁判予以限

制； 

(viii) 被評估人是否曾因犯罪而被判刑確定，惟輕微違反交通

案件則不在此限； 

 (ix) 是否已經覓得有意出養未成年子女之父母，若已覓得

者，對於該父母及準未成年被收養人之一項簡要描述；

及 

 (x) 決定被評估人是否為適當之養父母之其他相關事實及情

況，包括家庭環境狀況，其他未成年人在家庭中之表現

情形。 

 

至於收養安置前之評估，應根據評估人對於被評估者之個人訪

談、家庭訪視，上述有關被評估者之資訊，以及評估人對於其他認

識被評估者並可提供有關資訊者之個人訪談等等為基礎而做成者。 

為便於犯罪前科之審查，被評估人必須同意接受指紋鑑定，並

簽署一項同意書，准許評估人自有關之執法機關，取得被評估人曾

觸犯輕微交通規則以外之罪，並經判刑確定之有關紀錄。此外，被

評估人經評估人之要求，應簽署同意書，准許評估人取得上述被評

估者之有關資訊。 

4. 如何評估養父母——應以最低標準取代理想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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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根據美國制度如何評估理想父母或理想養父母之標準，尚

未發展成定論，今後為滿足不同類型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需要，並尊

重收養人之收養意願，並且今後為避免偏頗判斷，錯失人選起見，

我國將來收養法制於規範評估收養安置前準收養人之收養合宜性

時，宜效法美國統一收養法採取「最低標準」以取代傳統實務上所

採行之「理想標準」，亦即評估人除足以認定收養安置極可能造成

未成年被收養人身體或心理方面傷害之危險外，否則不得任意認定

被評估人為不適格之養父母。援此，凡有濫用酒精或藥物、涉及家

庭暴力事件、虐待或忽視未成年子女，以及未盡扶養未成年子女義

務者，因為不能適當照顧未成年人，即對養父母之適格問題已經提

出合理之懷疑。此外，單以婚姻狀況、職業種類、偶而身體上之病

痛、是否有堅實之宗教信仰、種族及族群背景、財務狀況，以及是

否已經育有子女等傳統評估養父母是否適格之標準，均不足構成不

適任之唯一原因。如此社會工作人員即不致任意依據收養人之身

分、地位及社會關係背景，恣意排除其收養機會。322 

本此，評估人依據條文相關部分所規定之資訊予以評估時，即

應根據良好評估最低標準之原則，僅僅對於一般或特定未成年人因

收養安置與被評估人之家庭時，是否有造成該未成年人身體或心理

方面受傷害之虞，致有特別足以關切之情事予以認定。若評估人於

評估上述有關資訊後，並未發現有足以關切之情事時，應認定被評

估人適合成為養父母。評估人得以本身之意見，對於該評估人所以

適合收養一般或特定未成年人之原因加以評論。若評估人於評估有

關資訊後，依據上述說明，發現有足以關切之情事時，於根據原有

資訊或經進一步調查後，應就該評估人是否適合成為養父母予以認

                                                   
322 Id. 第一章第一節第一條，第二章第一節第四條，第二章第二節第四條及第六條

之規定及其法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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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評估人應以書面理由作為認定根據。323 

5. 收養安置前評估文件之行文及建檔 324 

若收養安置前之評估，認定被評估人適合為養父母者，評估人

應以業經簽名之評估報告正本乙份交付與被評估人。評估人經被評

估人之請求，應以評估報告正本乙份，交付與依法授權之出養人。

除被評估人另有其他請求外，應將該正本做適度修改，刪除足以識

別身分之資訊。 

若收養安置前之評估，認定被評估人無論對於一般或特定未成

年人，均不適合為養父母者，評估人應就該評估報告簽名後，以正

本乙份分別交付與被評估人及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就該評估報告，

以及法院就該報告所為之裁判，應一併保存十年。 

評估人就已完成或未完成之收養安置前評估報告原本，以及該

評估報告中表列所有資訊項目，應一併保存兩年。評估人所為之評

估，如符合誠實信用原則，該項評估不負民事責任。 

6. 對於評估之審查 325 

被評估人於收受認定自己不適合成為養父母之收養安置前評估

報告後九十日內，得向法院聲請審查該項評估。 

若法院認定聲請人 (即被評估人) 無法提出相當證據，以證明其

本身為適合之養父母時，應以裁判命令該聲請人不得收養未成年

人，並應將裁判正本乙份送達於主管機關，與該評估報告原本一併

保存。若法院為裁判時，聲請人因收養目的已就未成年人取得監護

時，法院應就該未成年人之監護及照顧，另為適當裁判。 

                                                   
323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四條之規定。 
324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五條之規定。 
325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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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法院認定聲請人就其本身適合為養父母之事實已為相當證

明，法院應以裁判認定聲請人為適合之養父母，聲請人得重新開始

或繼續進行收養未成年人之有關程序。法院並應將該裁判正本乙份

送達主管機關，與該評估報告原本一併保存。 

7. 主管機關所應採取之行動 326 

若在收養裁判做成前，主管機關由評估人或他處，得知某一未

成年人，已因收養而被安置與某一特定個人，惟就該特定個人之收

養安置前評估顯示，該個人並不適合收養該未成年人時，主管機關

應即審查原評估報告，及調查該未成年人之收養安置情形，並得要

求該收養人將該未成年人交回出養人或主管機關。若該收養人拒不

交回時，主管機關應即開始進行有關程序，依據有關保護兒童之法

律，將該未成年人自該收養家庭移出。法院應於本件法定程序終結

前，就該未成年人之監護或照顧，另為適當裁判。 

(九) 出 (收) 養機構為收養安置時應如何甄選養父母 327 

我國由於如何評估養父母，至今缺乏公定之標準，又因為健康

之嬰兒遠遠無法滿足一般收養人之需求，目前出 (收) 養機構因而以

準收養人之年齡、婚姻狀態、教育水準、職業種類、宗教信仰等等

以為取捨之標準，328 況且由於此類標準尚難據為預測養父母未來

親職履行情形，尤因此類取捨之標準甚為粗略、空泛，社工人員往

往易以個人之喜惡偏好以為取捨之標準，某些收養人之權益難免遭

受歧視，故此種情形值得改進。 

今後出 (收) 養機構為收養安置時，如依美國收養經驗，則於甄

                                                   
326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七條。 
327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四條。 
328 張毓娟，《收養服務制度化之可行性評估研究─以台北市社會局之收養方案為

例》(民國八十三年六月)，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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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養父母之對象時，應依上述所言，應僅於其安置前情況經過評

估，認為適合收養未成年者為限，自不待言。再者，為配合國內原

生父母直接選擇養父母之情況，機構可以依照事前約定，將未成年

人交由原生父母所選定之準養父母。否則，機構應依未成年人之最

佳利益，以確定人選。機構在決定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時，可斟酌

下列之優先次序，滿足各個未成年人之個別需要，以決定適當之人

選： 

(a) 候選人曾先收養未成年人之兄弟姊妹，並以書面聲請收養

該未成年人者； 

(b) 候選人之特質符合原先父母之要求，而機構事前同意遵守

此項要求，並在雙方同意之期間內覓得該項人選者； 

(c) 候選人在過去二十四個月內，曾對未成年人為身體上之監

護，期間已達六個月以上者；或對該未成年人為身體上之

監護已超過未成年人年齡之半數以上 (二者以期間較短者為

準)，並以書面聲請收養該未成年人者； 

(d) 候選人係未成年人之親屬，與未成年間有良好情感關係，

並以書面聲請收養該未成年人者； 

(e) 其他由機構所中意之人選。 

 

以上所建議之優先次序，並非一成不變，實際媒親 (matching) 

時，仍應依個別需要而慎為處理，萬不可盲目遷就優先順序而忽略

個別需求。上述所列之優先次序，其目的係針對寄養父母、親屬，

或其他「事實上之父母」，實際上對於未成年人曾有身體上之監護，

且與未成年人已建有事實上、良好、穩定之情感關係者，有優先收

養未成年人之機會。 

如果各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間並無上述優先順序之情形存在

時，或可以先來後到，或以抽籤方式定其收養順序，再經過社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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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協助媒親後，決定是否由該收養人為收養安置。 

為避免阻礙未成年人之正常成長及發展，機構除因事前同意原

生父母之要求，在一定期間內覓得特定人選外，不得無故遲延或拒

絕為出 (收) 養安置。未成年人之輔佐人，或持有良好收養安置前評

估曾以書面聲請該未成年人者，均可對本項之違反情事，對機構進

行訴訟或有關程序以資救濟。 

對於有兄弟姊妹之未成年人，若顧及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且

依其實際情況確屬可行者，機構應依上述優先次序之說明，將未成

年人及其所有兄弟姊妹安置與同一養父母。 

為落實未成年人「事實上之父母」之優先收養機會，候選人在

過去廿四個月內，曾對未成年人為身體上監護，期間已達六個月以

上者；或對該未成年人為身體上之監護時間已超過未成年人年齡之

半數以上 (二者以期間較短者為準)，並以書面聲請收養該未成年人

者，如果對於機構依照上述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所定之優先次序而

為收養安置，有所不服者，得對之提起訴訟或有關程序，以資救

濟。提起訴訟之人，得依有關證據證明與該未成年人有相當程度之

情感關係，始將該未成年人交與收養，最能符合該未成年人之最佳

利益時，法院應將該未成年人安置與該個人。 

(〸) 如何於收養程序進行中，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及準養父

母為評估 329 

無論於獨立或機構安置情形，收養程序進行中所為之評估，乃

屬強制性，不容許有例外免除評估之情形。法院於接獲收養未成年

人之聲請狀後，應命具有前述所規定資格之評估人，就聲請人與未

成年被收養人進行評估。為方便評估起見，法院將聲請狀及其附隨

                                                   
329 Id. 第三章第六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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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之正本提供與評估人。 

評估人為此項評估時，必須根據對於聲請人在其住所之內所為

之訪談，以及對於聲請人與未成年被收養人間相互關係所為之觀察

而得。評估必須以書面為之，並記載下列各項： 

(a) 自收養安置前之評估提出後，聲請人於婚姻狀況、家庭歷

史、身體及精神方面健康狀況、家庭環境、財產、收入、

所負債務各方面所生之改變； 

(b) 於現有收養程序檔案中所記載有關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健

康、遺傳、社會經驗等資訊以外，在目前合理情況下，所

有取得有關未成年被收養人在身體、精神，以及心理方面

之各項資訊； 

(c) 與未成年被收養人、聲請人，或聲請人之其他子女有利害

關係之法院裁判，或現仍係屬之法律程序紀錄之正本； 

(d) 與收養有關之各項花費、給付、或已允諾之給付、有價之

物之交換、或允諾為交換等明細表； 

(e) 聲請人之行為或性格，足以引起前述相關部分所指有關聲

請人或其家庭，對於收養安置未成年人有足以引起關切之

情事； 

(f) 評估人對於聲請人及其家庭適合收養該未成年人被收養人

所為之認定，並建議法院准許本收養之聲請。 

 

一般而言，收養聲請狀之提起，係在準養父母接受收養安置後

三十日內為之，330 準養父母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既已為身體上之

監護，則本項評估之進行，則無事實上之困難。再者，法院於準養

父母對於未成年被收養人之身體上監護至少已達三個月之試養期間

                                                   
330 Id. 第三章第三節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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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其收養安置情況符合該未成年人最佳利益時，始得為准許收養

之裁判，331 是以此項評估即為法院裁判之考量依據，重要性不言

可喻。 

(〸一) 醫療保健機構交付出養嬰兒之程序 332 

由父母以出養未成年子女為目的，與養父母達成協議，由準養

父母將所出養之嬰兒，直接由醫院或其他醫療保健機構接回安置之

情況，可說實屬常見。為確保此類嬰兒在合理期間內受有適當安

置，將來之收養立法應取法美國之收養經驗特別規定一套程序，使

主管機關對之得以追蹤及考核，以保護未成年人之權益。 

本部分僅針對醫療保健機構交付出養嬰兒之程序而為規定，至

於原先因成立合法收養關係所應具備之各項要件，諸如嬰兒之父母

對於出養安置之意義及法律效果，直接出養以及交由機構出養不同

之處，自願終止親權等等均有確認之後，始得為出養安置，自不待

言。 

為方便法律之適用，本部分所謂「醫療保健機構」係指醫院、

診所及其他經授權提供生產及產後胎兒保健有關服務之機構而言。 

為保護嬰兒於合理期間內受有適當之安置，將來之收養立法對

於此類由醫療保健機構所做補充出養安置之行為，可取法美國統一

收養法之有關規定作以下之規範： 

(a) 授權行為之具備：為慎重其事，未成年子女 (嬰兒) 之生母，

應於醫療保健機構受雇人之前，簽署一項交付未成年子女之授權

書，該醫療保健機構，始得以出養之目的，將該未成年子女交付與

原本在法律上對該未成年人無權享有身體上監護權之個人或機構。

此外，於此同意書簽署時，該經授權在場之醫療保健機構受雇人，

                                                   
331 Id. 第三章第七節第三條。 
332 Id. 第三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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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書面證明該項簽署。 

(b) 報告行為之具備：為落實嬰兒及早得到適當安置，依據前

述規定，以出養之目的而交付未成年之醫療保健機構，應於交付後

七十二小時內，將上述授權書之正本，呈交主管機關，並將被交付

之未成年人姓名、住址及電話號碼，收受未成年人之人 (包括個人

或機構) 其姓名 (名稱)、住 (地) 址、電話號碼，收受未成年人之時

間，切實予以報告。此外，依上述說明，因而收受未成年人之人，

於收受之日起三十日內，對於該未成年人，如經人聲請收養時，其

聲請人之姓名及其住址；如經出 (收) 養機構取得監護權時，該出 

(收) 養機構之名稱及其地址，如重返其父母或其他有法律上監護權

之個人，其姓名及住址；如另經交付與其他之人，其姓名及住址等

情事，應向主管機關提出報告。 

至於主管機關應確實掌握上述資訊，如於醫療保健機構於依規

定提出報告時，應即進行調查，以便決定該未成年人之所在。主管

機關於未成年人經醫療保健機構交付與他人後，該未成年人如未經

由他人收養，或返回父母或其他有法律上監護權人之處，或另經交

付與他人，並未經他人聲請收養時，主管機關應採取適當行動，並

速將未成年人自該人之處移出。此外，主管機關對於出養是否合

法，直接及機構安置情形，機構安置是否注重有特殊需要未成年人

之利益等，應予洞察及審查，並得於法院提起相關之訴訟程序，以

確保有關程序之切實合法履行。 

(〸二) 法定試養期間之規定 333 

依據美國之收養經驗，收養人與未成年被收養人，如於收養關

係成立之前，能經過一段共同生活之試養期間者，則一方面彼此間

                                                   
333 Id. 第三章第三節第三條。 



對美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之評析 209

之適應情況較可獲得調整，另一方面社工人員於此期間內，對於收

養人是否適合養育該被收養人，未成年被收養人是否確實適合於該

收養家庭環境內發展成長等，亦可切實評估，殊有採用之價值，因

而，今後我國之收養立法，如何依照實際情況訂定三個月或半年之

法定試養期間，以及何種情形可經法院准許後，免除此項期間之適

用，均應予規定明確。 

(〸三) 審理收養事件應採審理不公開之原則 334 

收養事件之審理，往往涉及收養當事人之隱私，在公開審理制

度之下，當事人在心理及情緒方面之健康權益往往不能受到妥善保

護，甚且造成當事人心理或精神方面之傷害，為避免上述弊端發

生，審理收養事件時，應取法美國統一收養法之規定，採審理不公

開之原則，較能符合當事人之需要，法院應視情況所需，得允許社

會工作人員在場輔導收養當事人，以利收養事件程序順利進行。 

(〸四) 應禁止及可允許之出 (收) 養行為 

為禁止買賣未成年人，提高收養關係之品質，保障收養當事人

之權益起見，我國將來之收養立法對於應禁止及可允許之出 (收) 養

行為，應予明白規定，使國民有所遵循，並遏阻不法情事發生。茲

取法美國統一收養法有關規定，分別就出 (收) 養安置、出 (收) 養安

置所需費用、出 (收) 養資訊等方面應禁止及可允許之行為，分別說

明如下，以供立法上之參考： 

1. 出 (收) 養安置方面應禁止之行為 335 

除父母、監護人或出  (收) 養機構外，他人不得出養未成年   

                                                   
334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三條。 
335 Id. 第七章第七節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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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36 亦不得以大眾傳播媒體，替未成年人做可供出養之廣告。 

除出 (收) 養機構，或依前述說明持有良好之收養安置前評估之

人外，不得以大眾傳播做廣告，以徵求收養未成年人。 

除未成年人之親屬或繼父母外，未持有良好之收養安置前評估

之人、未經法院以裁判命令免除該項評估之人或持有不良之收養安

置前評估之人，均不得以收養之目的，而對未成年人取得法律上及

身體上之監護權。 

除確知某個人持有良好之收養安置前評估，或經法院以裁判免

除該項評估者以外之人，均不得將未成年人出養或幫助將其出養與

該個人，但將未成年人出養或幫助其出養與其親屬或其繼父母，則

不在此限。 

法院對於違反上述規定者，可以初次或再次違反情節科其民事

責任，並得強制執行禁止該項違反行為，同時應將違反行為通知有

關核發執照或其他有關機關。 

2. 如何給付或收受合法出 (收) 養費用 337 

準養父母對於符合付費計算及經過司法核准338 之下列各項出 

(收) 養費用，得以合法支付： 

 (i) 出 (收) 養機構因出 (收) 養安置所提供之各項服務； 

 (ii) 因尋覓未成年被收養人於廣告所花之費用以及類似之費

用； 

 (iii) 因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出生或疾病，致使未成年人或其生

母於醫院、醫療院、藥物、醫療或交通所花費用，或其

他類似之花費； 

                                                   
336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一條至第三條。 
337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三條。 
338 Id. 第三章第七節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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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於出 (收) 養安置前後合理時間內，未成年被收養人及其

父母因受輔導、諮詢所生之費用； 

 (v) 於未成年被收養人出生前合理時間內，以及該未成年人

出生後六個星期內，其生母之生活費用； 

 (vi) 為確定上述未成年被收養人之背景資訊致生之費用； 

 (vii) 與收養有關之法律服務、法院訴訟費用、交通費用或其

他行政事務所支出之費用，包括未成年人之父母因行使

出養同意權或委託出 (收) 養機構為出養時，所受有法律

諮詢服務所生之費用； 

(viii) 於收養安置前及收養程序進行中因接受評估致生之費

用；及 

 (ix) 其他法院認定為合理、必要之服務而致生之費用。 

 

未成年被收養人之父母、監護人或提供上述所列出 (收) 養服務

之人，得受領上述部分之給付。惟值得注意者，本於出 (收) 養安置

之本身、出養人行使出養同意權或父母委託出 (收) 養機構行使出養

同意權時，出養人不得因此收受任何給付。此外，如收養程序未能

完成時，除依法應為給付之人，以書面簽名同意無論收養之結果如

何，願依照上述 (i) 至 (ix) 部分，均予給付者外，對於上述之收養費

用，除在收養程序中已為給付，即不得請求返還外，對尚未給付之

費用，則無需再為給付。 

3. 出 (收) 養機構如何收取出 (收) 養費用 339 

出 (收) 養機構，對於下列符合付費計算並經過司法核准之各項

收養付費，得向準養父母收取費用或報酬： 

 (i) 因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出生或疾病，致使未成年人或其生母

                                                   
339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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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醫院、療養院、醫療、藥物或交通所致生之費用； 

 (ii) 出 (收) 養機構因尋覓未成年被收養人，或對於未成年人、

父母、準養父母，提供輔導諮詢服務所發生之費用； 

(iii) 於未成年被收養人出生前合理期間內，以及該未成年人出

生後六星期內，其生母之生活費用； 

 (iv) 為確定上述之背景資訊致生之費用； 

 (v) 與收養有關之法律服務、法院訴訟費用、交通費用或其他

行政事務所致生之費用，其中包括未成年人之父母行使出

養同意權，或委託機構出養其子女時所為之法律輔導服務

在內； 

 (vi) 於收養安置前及收養程序進行中因接受評估致生之費用；

及 

(vii) 其他法院認定為合理、必要之服務而致生之費用。 

4. 不法給付或收受出 (收) 養費用 340 

為禁止買賣未成年人，未來之收養立法，應禁止對於出 (收) 養

安置未成年人、父母行使出養同意權、父母委託出 (收) 養機構出養

子女而以直接或間接方式，用金錢或其他有價之物為給付，允諾為

給付，要求為給付，收受給付。對於故意違反此項規定者，可依初

次或再次違反情節，分別科以不同之民事責任，並得強制執行禁止

再次違反行為，且應就該違反行為，通知核發執照或其他有關機

關。 

5. 未依規定公開資訊及所為制裁 341 

為貫徹養父母儘可能得到原生家庭及未成年被收養人有關醫

                                                   
340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二條。 
341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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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遺傳及社會經驗等方面資訊之理念，我國將來之收養立法對於

未成年被收養人之原生父母以外，依據法律有提供非識別身分資訊

者，而故意拒絕提供相關之資訊時，如經有關機關移送法辦者，應

依初次及再次違反之情節，分別科以民事責任，法院並得以強制執

行，以免再次違反，並使其提供相關之非識別身分資訊。再者，出 

(收) 養機構、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之受雇人或代理人，故意毀損依

法所蒐集之收養資訊、紀錄或報告者，應令負相當之刑事責任。養

父母、被收養人或其他為收養資訊之主體者，得向原生父母以外違

反法律上應提供資訊義務之人，尋求相當之救濟，或請求相當之損

害賠償。 

其次，準養父母於評估人為收養安置前或收養程序進行中之評

估時，故意不提供相當資訊，或提供不實資訊，以矇騙評估人者，

則應令負刑事責任。至於評估人於收養安置前或收養程序進行中為

評估時，對於被評人之有關資訊故意遺漏或為不實之陳述，以矇騙

主管機關者，則亦應令負刑事責任。 

最後，為使原生父母得以放心出養其未成年子女，而不擔心受

有民刑事制裁起見，我國未來之收養立法對於原生父母未能據實提

供其醫療上、遺傳上或社會經驗上有關資訊時，並不應科以民刑事

制裁，此亦為將來收養立法乃促進而不遏阻收養之明證。然而對於

原生父母之一方故意保留他方之姓名，而矇騙準養父母或出 (收) 養

機構時，則應令其負一定之民事責任，以資制裁，其目的係對原生

父母有所警惕，否則此一欺騙行為將對該未成年子女造成不可彌補

之傷害，其中較明顯之例，即為他方父母於事後得知在法定期間內

對該收養有所抗辯，因而提起訴訟，使該未成年人被收養人之前途

陷於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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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法擅自洩露收養資訊及其制裁 342 

為保護收養當事人之正當權益，並維護收養關係正常發展起

見，對於非法擅自洩露依法應予保密之資訊者，應令負相當之民刑

事責任，以警不法。從而，除經授權外，依法有提供或保留與出 

(收) 養有關之資訊、報告或紀錄之義務人，不得洩露該報告或紀錄

中之識別身分資訊。凡因非法洩露識別身分資訊，而故意給付、允

諾給付、收受或允諾收受金錢或其他有價之物之人，應令負刑事責

任。凡因非法洩露非識別身分資訊，而故意給付、允諾給付、收受

或允諾收受金錢或其他有價之物之人，則應令負民事責任。至於凡

依法對於保密之報告或紀錄中之識別或非識別身分資訊有保密之義

務，而竟非法予以洩密之人，則應令負民事責任。上述之民刑事制

裁，應視其違反行為之情節及次數，分別定其責任之輕重。法院對

於非法洩露或取得資訊之行為，得以強制執行禁止再次之違反行

為，並應就該違反行為，通知核發執照或其他有關機關。 

7. 主管機關應採取之行為 343 

為保護收養當事人之權益，並維護收養關係之正常發展，主管

機關對於出 (收) 養安置行為是否遵守法律規定，應予審查及調查，

並得聲請法院以強制執行使其遵行。 

(〸五) 收養專業人員應放棄本位主義，促進收養法制統一 

從事出 (收) 養安置之專業人員，應如何根據最新之研究，調整

實務之方向及習作，進而放棄本位主義，確實著眼於收養當事人之

權益，尤其尊重並倡導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是促進出 (收) 養法制

進步統一之最大關鍵。這不但是美國收養法制中所亟待努力追求

                                                   
342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六條。 
343 Id. 第七章第一節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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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為我國發展收養法制之殷鑑。 

(〸六) 收養機構選擇養父母之標準，應力求統一公平，並符

合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需求 

有鑑於美國因收養安置方式不同，機構內之政策不一，致使選

擇養父母之標準寬嚴不一，對於未成年人之保護不但未周，甚且因

而阻礙有志收養之人士從事收養安置，甚為不當。我國今後發展現

代收養法制時，對於評估養父母時，即應採取最基本之標準，除少

數明顯可能不適合收養未成年子女者外，絕大部分希望從事收養之

人士，均應在尊重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需求，以及收養人之意願原則

下，讓甄選之標準力求統一公平，以健全收養安置之發展。 

(〸七) 無家可歸未成年被收養人應享有在家庭中成長發展之

權利 

綜觀美國現行收養制度，多偏重於消極性之防範措施，致許多

無家可歸未成年人反而錯失安置良機，今後我國收養立法應積極規

定未成年人享有在家庭中成長發展之權利，任何暫時性之安置活

動，均應有法定期間之限制，以落實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 

(〸八) 出 (收) 養機構應及早發展出 (收) 養服務，使出 (收) 養

安置及早成為替代性之安置方式 

由於美國社會過分重視生育之價值，絕大多數有志養育子女之

不孕者，於面臨替代自然生育之抉擇時，因為缺乏有關出 (收) 養安

置服務之資訊，收養安置甚少成為不孕者立即之選擇，多數不孕者

於歷經痛苦無效之不孕治療後，僅有少數部分最後選擇收養一途，

大部分早已精疲力竭，無法再對養育子女盡其心力。我國今後應促

進出 (收) 養機構發展出 (收) 養服務資訊，期使收養安置及早與其他

替代自然生育之方式，共同成為不孕者之替代選擇，以儘早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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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之收養關係。 

(〸九) 切實針對無家可歸未成年人之需求，及早使其適得其

所 

綜觀美國收養制度，供需失調是一極為嚴重現象。成千上萬等

待於寄養家庭中之未成年人，苦無收養安置之機會，多年徘徊於家

庭之間，而成長發展受到嚴重影響。考其原因不外過分重視原生父

母之權益，從事收養安置之專業人員媒親政策偏重同種族或族群間

之安置，因而，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反被置之不顧，殊有不

當。今後我國如何定時定點注意無家可歸未成年人之即時收養安

置，如何教育國民發揮利人利己之精神及情懷，收養具有特殊需要

之未成年人，應如何發展一套安置具有特殊需要未成年人之設施及

服務，由國家輔助收養人，以滿足此類未成年人之各項特殊需要，

皆為今後收養立法所必須亟待努力解決之問題。 

(二〸) 確實促進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 

(a) 法院在做成收養事件應否准許之決定時，應依未成年被收

養人之最佳利益為考量標準，344 此為所有收養立法之最重要準

則，絕不得有所輕忽或讓步。 

(b) 為因應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需要，應使得寄養父母，或所謂

「事實上父母」及「心理上父母」，得以收養其所實際照顧之未成

年人。345 

(c) 收養人應依有關規定，接受收養安置前及收養程序進行中 

(即收養安置後，收養裁定做成前之試養期間) 之各項評估，得到現

有良好之評估者，始得收養未成年人，否則係屬違法，應負相當之

                                                   
344 美國統一收養法第三章第七節第三條第(a)項。 
345 Id. 第三章第三節第一條第(a)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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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責任。346 

(d) 僅依法律規定得以出養未成年人者，始得為出養安置，否

則依法應負民事責任。347 

(e) 準收養人在過去如有家庭暴力、虐待或忽視未成年人之犯

罪紀錄時，則應認其收養適格上，有特別值得關注之情事。348 

(f) 在確定未婚生父之身分及其所在，以期保障在收養程序中受

有合法通知之時，避免生母及未成年子女遭受到未婚生父之暴行或

虐待之危險，如認情事正當時，不應迫使生母指認該未婚生父。349 

(g) 為使得養父母於收養前能夠做成確切決定，並於收養後兼

顧未成年養子女在身體及情緒方面健康之需要，養父母依法有權充

分掌握未成年被收養人在醫療及社會方面之各項經驗。350 

(h) 法院在任何有爭議之收養程序進行時，應為未成年被收養

人選任輔佐人。至於未有爭議之收養事件，則法院應視情形所需，

得為其選任輔佐人，以確保該未成年人之需要受到法院之尊重，並

促使收養程序得以儘快終結。至於審理收養之程序，則應一律不得

公開。351 

(i) 為顧及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法院於審理有爭議之收

養事件時，應就其監護問題做成中間裁判，以確保未成年人之權

益。至於未有爭議之收養程序，則由法院視情形自行裁量是否作成

上述之中間裁判。352 

(j) 為顧及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法院對於年齡已達一定

                                                   
346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二條及第三條、第七章第一節第一條。 
347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一條、第七章第一節第一條。 
348 Id. 第二章第二節第三條第(d)項第(7)款。 
349 Id. 第三章第四節第四條第(e)項。 
350 Id. 第二章第一節第六條。 
351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一條第(b)項及第三條。 
352 Id. 第三章第二節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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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者，應尊重其對於出養之意願。353 

(k) 收養人於收養程序進行中，於請求法院終止原生父母之親

權時，法院如認定原生父母未盡親職，且該項終止將能顧及未成年

人之最佳利益時，始得以裁判終止之。又未成年人之原生父母因暴

力犯罪，或其他違反保護命令，已經判刑確定，而法院視其犯罪情

節如認其不適合於扶養未成年子女者，則亦得據以終止其親權。354 

(l) 落實國際收養為僅次於國內收養之安置方式，以符合未成年 

人之生長發展需要。我國如以供給國 (sending country) 之地位，論

及國際收養問題時，應確定未成年人無法在原生家庭中受到適當照

顧，而國內收養安置又不可得，法院始得准許未成年人之跨國收養

安置。355 

伍、結論 

現代收養制度係國際間所承認照顧無家可歸未成年人最理想之

替代方式，如能妥善運用，則原生父母、被出養人、養父母及國家

社會各得其利，影響深遠，頗為先進國家所重視之法律課題。以美

國一九九四年統一收養法為例，在制度面而言，該法乃分別針對各

個安置方式及收養形態為規範，較能符合不斷演進之需要。在政策

面而言，該法首先盡力保護未成年被收養人之權益，尤其對具有特

殊需要者之保護亦未有怠忽。再者，廢除過去選擇收養人之不當標

準，以鼓勵有心人士從事收養無家可歸之兒童，自有其可觀之處。

最後，對於收養資訊及有關紀錄如何保持機密之爭議力求解決，並

                                                   
353 Id. 第二章第四節第一條。 
354 Id. 第三章第五節第四條。 
355 根據前述一九九三年國際司法海牙會議第十七會期所制定之國際收養有關兒童

保護及相互合作公約所定之照顧未成年人之替代方式，係以國內收養安置為優

先，其次即為跨國收養安置，關於此點，參見該公約之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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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平衡原生父母及養父母間之利害關係。就執行面而言，該法首

先強調收養安置應本公信原則，凡剝奪收養當事人之基本權益時，

即應先循一定程序後再為定奪。再者，該法對收養安置有決定權者

適當限制其自由裁量之權限以防擅斷，此外，舉凡各個收養當事人

應受適當之訴訟代理、審理程序不對外公開及未成年被收養人在收

養程序進行中有暫時定其監護必要等事項，亦有所規定。最後並承

認其他跨州跨國管轄法院依法所為收養裁判之效力，以避免重複收

養程序，堪稱皆屬進步之規定。是以該法雖非完美，但確為現代進

步之法例，足可供我國收養制度取法借鏡。 

回顧我國之收養法制，有關之法規及實務，大抵仍然侷限於

「為家」、「為親」之收養目的，至於收養應促進未成年人最佳利

益之現代收養觀念，則仍未植於人心。356 考其原因，一般社會大

眾仍為注重血統、遺傳及傳宗接代之固有傳統所束縛，加以過去養

女制度之惡劣印象猶存，是以收養人寧冒有違反刑法偽造文書罪

嫌，而以收養謊報親生者，實不在少數。其次，一般社會大眾對未

婚生子女之鄙夷歧視，而國家社會對非婚生子女之輔導及服務資源

尚未齊備，許多未婚父母寧捨合法之出養方式而丟棄嬰兒，或佯以

收養育嬰之方式，以行收養非婚生子女之實，亦所在多有，引起不

少社會問題。357 再者，或許由於過去我國以繼受方式建立法律制

度，移植外國法律成習，因而鮮少有針對國內社會現象，有系統發

展科際間之合作，以研究發展尋求解決各項問題之道，並作為制定

法律之根據，甚且，既經移植於我國之各項法律，究竟是否合乎國

人之需要，實施之效果如何，如何尋求解決之道，亦缺乏有系統之

                                                   
356 COMILLA HALVARSON, ADOPTION IN TAIWAN—A STUDY OF THE BACKGROUND 

AND REASONS FOR ADOPTION IN TAIWAN TODAY 17 (1991). 
35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台灣省棄兒狀況及其處遇過程調

查研究》，民國八十六年二月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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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統計及評估。本此，以法律規範社會現象之理想，似仍遙遙

不可期。以收養制度為例，現有法規大抵偏重收養當事人間法律地

位之建立，至於當事人間有關社會、心理及情緒層面之利害關係，

則較少觸及，因而，現行法規所能保障者不過當事人之身分及形式

上之權利義務，至於實質上收養關係之真面目究竟為何，即無法過

問，諸如原生父母是否真正瞭解出養之意義及其法律效果；是否受

到輿論及現實生活之壓迫，而不得不出養未成年子女；如果受有相

當之輔助，是否仍有意願出養子女；出養子女是否受到社會之肯定

以及收養人之感謝；出養子女後是否受到適當輔導，以調整適應出

養後之情緒反應；出養子女後是否仍希望與被出養子女維持相當之

聯絡接觸；未成年人是否確實不能受到原生父母及家庭之撫育照

顧；是否經過適當評估及必要之準備，以妥善安置與收養家庭；如

果未成年人已達一定年齡，其出養意願是否得到法院尊重；收養關

係成立後，是否仍願與原生家庭保持相當之來往與接觸；身為被收

養人是否感覺有自尊及自信；收養人如為不孕者，是否已就不能生

育一事接受適當輔導；收養人於發覺不孕時，是否及時可以得到適

當完整之收養資訊，可以適時與其他替代生育方式，同為決定養育

子女之選擇；收養人是否能夠充分掌握未成年被收養人之遺傳、建

康，及社會背景資訊，得以據之是否做成收養某一未成年人之決

定，或於收養關係成立後，據以撫育被收養人；收養人於收養安置

前是否經過適當評估；收養人於收養安置後，收養裁判做成前之試

養期間內，是否經過適當評估以決定是否收養某一特定之未成年

人；收養安置前收養人是否曾就不孕及如何撫育養子女方面，受有

相當輔導，以解除心中疑惑；收養關係成立後，收養人是否仍然能

夠獲得充分之資訊及輔導，以克服撫育養子女所生之困難；於收養

關係成立前後，是否有意願與原生家庭保持適當聯絡或接觸；所成

立之收養關係，是否受到社會之尊重，收養隱私是否受到社會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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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律保障；以及對於收養關係是否感覺滿意等事項，均無可信之

調查研究存在，一方面可供社會大眾參考討論，另一方面則可作為

制定收養公共政策及立法之基礎。綜上所述，現代收養安置期以替

代生育而組成家庭之方式，因而未能得到應有之肯定，良有以矣。 

所幸臺北市政府自民國八十一年起，即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實施收養方案，並進而做成有關收養

人態度研究及收養流程之相關報告，358 奠定我國收養制度人性化

之基礎。本文即是受此項實務及研究所啟發，希望能以此文之成

果，帶動國內社會科學間之科際合作，並於未成年人之成長發展不

容延滯之原則下，先行移植美國之收養經驗，藉以充實我國收養法

制人性化之新血輪。本此，如以遠程目標而言，我國不僅應即成立

蒐集收養資訊體系，以促進現代收養法制之建立，且應確實評估實

行之效果，並就收養問題促進科際間之研究發展，以平衡當事人之

需要及權益。再以中程目標而言，則我國應力倡家庭之成立宜力求

「生理」與「關係」並重，以鼓勵收養安置之成立，並儘速設立專

業性出 (收) 養機構，且培植專業人員以從事專業化之收養實務。至

於在目前立法改革方面，首應重視未成年被收養人權益之保護，其

次，就有關各個收養當事人權益之平衡、決定收養安置者之自由裁

量權應合理受限、各項正當程序之遵守及收養服務等事項，均應儘

早法制化以求落實，至於審理收養之方式則應改採收養裁定制，且

其審理程序不對外公開，亦應有所規定。最後，應明定合法及非法

收養行為之畫分及對於違法出 (收) 養行為之處罰等，以促成我國收

養法律制度現代化及人性化之早日實現。 

 

                                                   
35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收養流程研究》、《收養人態度研

究》(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及《台灣省棄兒狀況及其處遇過程調查研究》(民國八

十六年二月)，修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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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1994 Uniform Adop-
tion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Lessons for Taiwan  
in Reforming Its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Adop-

tion 
 

Nan-Yuan Pe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n in-depth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Uniform Adoption Act (UAA)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was enacted in 1994.  Following the introductory re-
marks, the contents of the paper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art 
One describes the general background, legislative history, major pro-
visions, and the Act’s acceptance by various states.  Part Two pro-
vides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UAA, including its merits and 
shortcomings.  Part Three first examines whether the Act, in both 
its letter and spirit, can be “transplanted” to Taiwan, and then offers 
a number of concrete suggestions for doing so.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since the adoption system in Tai-
wan lacks the positive involvement of social dimensions, and since 
the interests of young adoptees cannot be ignored, several practices 
in the UAA can still be emulated while this country is currently en-
gaged in the reform of its out-of-date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adop-
tion. 

 
Key Words: adoption,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Adoption,  Uni-

form Adoption Act of 1994—United States,  
adoption information,  reform of the adoption sys-
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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